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易字第33號

上  訴  人  謝朝熹   

訴訟代理人  凃國慶律師

被  上訴人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國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思國  

訴訟代理人  陳業鑫律師

            普若琦律師

            林致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9月5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7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

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

之；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

人原法定代理人為黃思國，於本院審理期間經董事會重新選

任王銘陽為董事長，因尚未完成變更登記，暫不聲明承受訴

訟，經被上訴人陳明在卷（本院卷第243頁），並有商工登

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本院卷第231頁）可稽。原法定代理

人黃思國之代理權雖已消滅，然被上訴人前已委任陳業鑫律

師、普若琦律師、林致遠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本院卷第61

頁），依照前揭規定，訴訟程序不當然停止，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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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第2項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

幣（下同）116萬5,408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23日起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嗣將該部分上訴聲明之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變

更為自起訴狀附表所載各保留薪資日翌日起算（本院卷第87

頁）；其後，又變更為自111年2月23日起算（本院卷第151

頁）；核屬擴張、減縮上訴聲明，其減縮上訴聲明部分，業

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原任職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

誠人壽）擔任苗栗通訊處經理，嗣被上訴人於98年6月19日

受讓保誠人壽除銀行保險業務及電話行銷通話以外之壽險業

務後，伊自98年6月19日起，改任職於被上訴人。被上訴人

以伊擔任保誠人壽苗栗通訊處經理期間以不當行為招攬保

險，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為由，自99年10月13日起至102年4

月11日止，按月扣留應發給伊之附表一所示薪資，合計116

萬5,408元（下稱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兩造於100年4

月7日在立法院會議室，雖就被上訴人按月扣留應發給伊之

薪資1/3，並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應退補金額達成合意（下

稱系爭合意），但伊並未同意以扣留薪資抵銷被上訴人之損

害賠償債權。且依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保戶成立之協議內

容，被上訴人實際上係賺得保戶解約之獲利，未受損害；況

退還保戶之款項，原應由保誠人壽全額給付，被上訴人自願

承擔其中1/2，因此受有損害，與伊無關。又被上訴人訴請

伊損害賠償事件，業經本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60號、最

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2341號判決確定（下分稱前案本院更

一審判決、前案最高法院判決，合稱前案確定判決），被上

訴人已於111年2月23日收受前案最高法院判決，被上訴人扣

留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存在。爰依民法

第179條不當得利、僱傭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之法律關

係，擇一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及自111年2月23

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就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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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

至於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10萬1,929元【即原判

決附表一編號33至72所示102年5月13日至105年8月12日保留

報酬】及自111年2月2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以及駁回上

訴人該部分其餘利息之請求，兩造均未聲明不服，未繫屬於

本院，不予贅述）。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

後開第2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棄

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16萬5,408元，及自111年2

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辯以：

　㈠上訴人任職保誠人壽期間，明知所銷售之「保誠人壽運籌人

生變額壽險」等保險契約，並無保證獲利，亦無固定利息收

益，竟與附表二「參與人員」欄所示之人（下稱徐○立等5

人），共同以前開保險契約為儲蓄型保險，保證年息可達4%

至5%，期滿後本利俱還等不當方法，使附表二「要保人」欄

所示之保戶（下稱彭○鑒等8人，附表二編號1至11所示要保

人另稱彭○鑒等6人，編號12、13所示要保人另稱謝○諭等2

人）誤信而投保。嗣彭○鑒等8人於伊自保誠人壽受讓保險

契約之權利義務後，發現上情並請求賠償。伊與保誠人壽乃

與彭○鑒等8人成立和解，退還所繳保費，或返還扣除回贖

款及保單價值餘額後之保費，合意解除保險契約，前開退還

或返還之金額由伊與保誠人壽平均負擔。伊因上訴人不當招

攬行為所負擔附表二「被上訴人賠付金額」欄之賠償金，屬

第三人清償，依民法第312條規定，伊於負擔清償範圍，承

受彭○鑒等8人對上訴人之損害賠償債權（下稱系爭損害賠

償債權）。此為前案確定判決所認定，依爭點效之法理，兩

造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

　㈡上訴人為清償伊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於100年4月7日在立

法院會議室，與伊成立系爭合意，約定由伊自99年10月起逐

期扣留上訴人承攬報酬佣金作為賠償，並於法院判決確定後

再為退補，且前案確定判決已認定上訴人確有不當招攬之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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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行為。兩造既以系爭合意為約定抵銷，伊依約扣留並抵銷

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不構成不當得

利。

　㈢伊扣留上訴人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性質上為承攬報酬、

佣金，並非勞動基準法之工資。且上訴人於111年10月始起

訴請求，已逾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之2年消滅時效；上訴

人106年10月29日前之利息債權，亦已罹於民法第126條規定

之5年消滅時效。伊拒絕給付。

　㈣縱使上訴人得請求返還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然被上訴人

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其清償期係自100年5月11日起算，

至102年5月11日始完成時效，上訴人之116萬5,408元保留報

酬債權，屬時效完成前，已適於抵銷之債權，伊依民法第

334條、第337條規定，為抵銷抗辯。

　㈤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原審勞訴卷第142頁，本院卷第174、

175頁）：

　㈠上訴人自98年6月19日起，為被上訴人苗栗通訊處之員工。

被上訴人自99年10月13日起至109年6月11日止，就上訴人於

被上訴人之薪資以「薪資保留」為名義，每月保留如原判決

附表一所示之薪資（保留日期、金額如原判決附表一所

示），未給付上訴人，保留總額為326萬7,337元。

　㈡兩造於100年4月7日在立法院會議室合意如被證3會議紀錄第

1、2點所示（原審勞專調卷第93頁），上訴人並於100年4月

19日被證2之業務行政照會單內簽名（原審勞專調卷第91

頁）。

　㈢被上訴人曾主張因上訴人之不當招攬，致其受有損害，對上

訴人等人提起民事訴訟，經前案最高法院判決確定。

　㈣被上訴人、保誠人壽曾與彭○鑒等8人簽訂被證1協議書（原

審勞專調卷第83至90頁）。

四、本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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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前案確定判決關於上訴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鑒等8人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12條規

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

之判斷，於本件有爭點效之適用：

　　被上訴人主張：前案確定判決已認定上訴人有不當招攬行為

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被上訴人依

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

損害賠償債權，依爭點效之法理，兩造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

等語。上訴人則辯稱：上訴人應否對彭○鑒等8人負損害賠

償責任，非前案確定判決之主要爭點，未經兩造舉證與攻

防，於本件無爭點效之適用云云。經查：

　⒈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

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

而為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

以推翻原判斷、原確定判決之判斷顯失公平或前訴訟與本訴

訟所得受之利益（例如標的金額或價額）差異甚大等情形

外，應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

訟，法院及當事人對該重要爭點之法律關係，皆不得任作相

反之判斷或主張，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32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前以上訴人及徐○立、陳○琦、劉○華、余○福

（下稱上訴人等5人）任職保誠人壽期間，對彭○鑒等8人有

不當招攬行為，嗣彭○鑒等8人請求賠償，經被上訴人、保

誠人壽與彭○鑒等8人成立和解，被上訴人因負擔附表二

「被上訴人賠付金額」欄之賠償金而受有損害，被上訴人得

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88條第3項、第227條規定向

上訴人等5人為請求；被上訴人代上訴人等5人給付而填補彭

○鑒等8人所受損失後，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清償限度內

承受彭○鑒等8人對上訴人等5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

亦得向上訴人等5人為請求；如認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時效已完成，上訴人等5人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免除債務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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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向上訴人等5人為請求為由，訴請

上訴人等5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或返還不當得利，經前案確定

判決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確定，有前案確定判決書（原審

勞專調卷第75至82頁、原審勞訴卷第145至170頁）為證，且

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⒊上訴人於前案既辯稱：其招攬行為非屬違法或不當，被上訴

人主張其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不可採；被上訴人

與保誠人壽、彭○鑒等8人簽訂協議書時，未表明係就他人

之債務而為清償，而係以被上訴人為保險契約承受人之地位

成立和解，為清償自己之債務而為給付，被上訴人主張適用

民法第312條規定，自非有據等語，有前案本院更一審判決

書（原審勞訴卷第153、154頁）為證。可見上訴人有無不當

招攬行為而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以

及被上訴人是否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

○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雖非前案訴訟標的，惟

既影響前案之勝敗，自屬重要爭點，且經兩造就此等重要爭

點為舉證及辯論。

　⒋而本院前案判決於事實及理由欄「伍、本院之判斷」第四點

已詳載：依被上訴人所提出謝○諭之試算表及彭賢取之系爭

保單，其上分別載有徐○立與上訴人簽名註記「5年後保證

領回1180721」、劉○華與徐○立簽名註記「六年滿期領回

2112578，未達到需補齊差額」；余○福、徐○立、陳○琦

出具予彭賢取之承諾書載明「要保人彭賢取…98年8月31日

領取4萬元利息，至99年8月31日領回104萬元，若保單帳戶

價值未達104萬元，則由立承諾書人共同補足其價差」；又

楊○富案之評議書記載「…申請人（即楊○富）對於『詳細

內容以系爭保險契約為準』之理解是否因業務員徐○立將系

爭保險契約交付申請人時，即在系爭保險契約上註明第6年

領回759,846元，且業務經理即上訴人也做相同承諾，在試

算表上簽名保證，…對申請人投保系爭保單之意願產生重大

影響，…甚且於保單上簽名或蓋章擔保之人員高達3名且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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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高達業務經理，並簽發票據以為擔保，以取信申請人簽約

投保。…本中心認為…當時招攬之業務員確有保證獲利不當

招攬之情形…」等語，足見上訴人等5人確有將屬投資型保

單之系爭保險契約，以儲蓄型保單方式向彭○鑒等8人招攬

投保，其等有不當招攬行為，並致彭○鑒等8人因誤信投保

而受有損害，故上訴人等5人對彭○鑒等8人應負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責任。而被上訴人與彭○鑒等8人之協議書均載有彭

○鑒等人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所生招攬爭議乙案（事）」，

同意由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平分退還彭○鑒等6人所繳保費

扣除已領取部分贖回金額之差額，或被上訴人退還謝○諭2

人所繳保費，「以終結本案爭議」，「但甲方（即上訴人）

及乙方（即保誠人壽）針對雙方各自應負之責任（包括但不

限於侵權行為責任）部分，由甲乙雙方另行協商或依法處

理」等字句，可知被上訴人已表明係為終結上訴人等5人不

當招攬行為所生之爭議而賠償彭○鑒等8人，此足以使彭○

鑒等8人知悉被上訴人係為上訴人等5人清償其等之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債務之意，故被上訴人應為民法第312條所指就債

之履行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準此，被上訴人於其清償之限

度內，即承受彭○鑒等8人對上訴人等5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債權，有前案本院更一審判決（原審勞訴卷第161至163

頁）可參。堪認前案確定判決本於當事人充分舉證及辯論之

結果，對於上訴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

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重要

爭點，已依據前揭理由而為判斷。

　⒌本件兩造均為前案之當事人，且前案確定判決就上開重要爭

點，已依雙方舉證及辯論結果為前揭判斷，該判斷復無顯然

違背法令或顯失公平之處，上訴人亦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

推翻原判斷，依照前揭說明，本件應受前案爭點效之拘束，

兩造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上訴

人就上開事實猶為相反之主張，自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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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兩造間系爭合意具抵銷契約之性質：

　　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就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爭議，成立系爭

合意，約定由被上訴人自99年10月起逐期扣留上訴人部分報

酬，待前案判決確定後，再為退補，系爭合意具約定抵銷之

性質等語。上訴人固不爭執兩造成立系爭合意之事實，然辯

稱：系爭合意係約定被上訴人於前案判決確定後，得自扣留

金額中扣除前案判決主文命上訴人給付之金額，屬雙方給付

金額交互計算之約定，不涉及抵銷或約定抵銷云云。經查：

　⒈按抵銷契約與法定抵銷不同，前者為雙方當事人以消滅互負

之債務為目的而訂定之契約，屬於諾成、不要式、雙務、有

償及要因契約，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後者於具備抵銷適狀

時，依一方之意思表示而發生效力，為形成權。抵銷契約之

成立及其效力，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無須受民法第334條所

定抵銷要件之限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90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兩造於100年4月7日在立法院會議室，就上訴人陳情被上訴

人不當扣除佣金一事，成立系爭合意，其會議紀錄記載：

「⒈本案經協調，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

壽，即被上訴人，下同）及陳情人（即上訴人，下同）雙方

均同意，自100年4月份起以陳情人每月應實發薪資3分之1計

算預先扣除額。另自99年10月份起至100年3月份止，所累計

扣除陳情人佣金920,555元，重新以陳情人每月應實發薪資3

分之1計算預先扣除額，中國人壽並儘速將超過上述協調方

式計算多出預先扣除額之款項退還予陳情人。⒉由於中國人

壽已於本案召開第一次協調會議後，便已向該案有關人員提

起訴訟確認相關責任，故未來再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中國

人壽與陳情人雙方間所應退補之賠償給付」（原審勞專調卷

第93頁）。參以卷附100年4月19日業務行政照會單（原審勞

專調卷第91頁），其照會對象為上訴人，係有關100年3月工

作月薪核發通知，照會內容記載：「台端保留薪資方案，改

以每月應領薪資3分之1保留，並溯自99年10月15日起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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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月結算核發薪資金額為428,174元」等語；上訴人則於

照會回覆欄填載：「同意照會內容」等語，並簽名。足見兩

造已合意由被上訴人自上訴人99年10月起之每月應實發報酬

扣留1/3，並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雙方間所應退補

之賠償給付」。

　⒊前揭會議紀錄既載明：被上訴人「已向該案有關人員提起訴

訟確認相關責任，故未來再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中國人壽

與陳情人雙方間所應退補之賠償給付」，堪認所謂「法院判

決結果」，係作為兩造確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付彭○鑒等

8人之款項有無相關賠償責任之依據，應自包含前案確定判

決理由中就相關事實所為之認定，非如上訴人所稱僅以前案

確定判決主文命上訴人給付之金額為限。

　⒋被上訴人既以其因上訴人等5人不當招攬行為，致賠付彭○

鑒等8人如附表二「被上訴人主張之賠付金額」欄所示合計

326萬7,323元為由，對上訴人等5人提起前案之損害賠償訴

訟，兩造復合意由被上訴人扣留上訴人部分報酬，且視法院

判決結果，決定兩造所應「退補」之金額。則所謂「退

補」，當指被上訴人扣留之保留報酬中扣抵前案確定判決認

定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付彭○鑒等8人款項應負賠償責任之

數額後，兩造就其差額多退（被上訴人返還扣抵剩餘之保留

報酬）、少補（上訴人給付扣抵不足之損害賠償）之意。

　⒌因此，兩造間所成立之系爭合意，係約定由被上訴人預先扣

留應給付上訴人之部分報酬，待前案判決確定後，逕由該保

留報酬中扣抵前案確定判決所認定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付彭

○鑒等8人款項應負賠償責任之數額，再依扣抵結果，由被

上訴人返還扣抵剩餘之保留報酬，或由上訴人給付扣抵不足

之損害賠償；亦即，系爭合意除約定以前案確定判決結果扣

抵後尚有剩餘之不確定事實發生，作為保留報酬債務之清償

期外，同時具有抵銷契約之性質。上訴人前揭抗辯，並不可

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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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為無理

由：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已於111年2月23日收受前案最高法院

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等語，被上訴

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前案確定判決既已認定上訴人等5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

○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被上訴人依民法第

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

償債權。依照系爭合意，即應由保留報酬中先扣抵被上訴人

自彭○鑒等8人承受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數額，扣抵後尚有

剩餘時，上訴人始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

　⒉又前案確定判決於事實及理由欄「伍、本院之判斷」第一點

記載：被上訴人承受保誠人壽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因與

彭○鑒等8人發生招攬爭議，關於彭○鑒等6人部分，被上訴

人於99年10月7日與保誠人壽及其等6人達成三方協議，均同

意退還各該要保人所繳保費扣除已領取之部分贖回金額之差

額，以終結本案爭議，該應退還之金額扣除該保險契約保單

帳戶價值餘額之2分之1，先由保誠人壽支付，其餘由被上訴

人支付，但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針對本案各應負之責任（包

括但不限於侵權行為責任）部分，由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另

行協商或依法處理；謝○諭部分，被上訴人於102年11月8日

與之簽訂協議書，雙方同意被上訴人退還謝○諭所繳交之全

部保險費99萬元後，保險契約溯及自始不生效力；楊○富部

分，被上訴人於102年2月5日與之簽訂協議書，雙方同意依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案號1010010590號即101年評字

第01641號之評議決定辦理，由被上訴人退還楊○富所繳保

費601,200元後，保險契約溯及自始不生效力，有前案本院

更一審判決（原審勞訴卷第156、157頁）可參。佐以被上訴

人與保誠人壽（編號1至11部分）曾與彭○鑒等8人簽立之協

議書（原審勞專調卷第83至90頁），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

上訴人除辯稱被上訴人未受有損害外，對於被上訴人主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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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該等協議書給付彭○鑒等8人如附表二所示合計326萬

7,323元，並未爭執，堪認前案確定判決所指被上訴人為上

訴人等5人清償其等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而於清償之

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即如附表二

「被上訴人主張之賠付金額」欄所示合計326萬7,323元。另

被上訴人係自彭○鑒等8人承受而取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

與被上訴人本身有無因上訴人等5人之行為而受有損害無

涉，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受有損害云云置辯，自無可採。

　⒊至於前案確定判決雖以彭○鑒等8人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

請求權時效分別自99年2月、100年3月、同年4月20日、同年

5月8、11日起算，而被上訴人遲至102年8月7日始提起前案

訴訟，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上訴人得拒絕給付為

由，駁回被上訴人前案之請求（原審勞訴卷第163至167

頁）。惟兩造於100年4月7日成立系爭合意之抵銷契約時，

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請求權時效尚未完成，且依兩造約定，

被上訴人扣留之保留報酬，於前案確定判決認定上訴人就被

上訴人賠付彭○鑒等8人款項應負賠償責任之扣抵事由發生

時，即生扣抵之效力，該扣抵部分之保留報酬債權即歸於消

滅，不因前案確定判決另為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請求權已罹

於時效之認定而受影響。

　⒋本件被上訴人扣留之附表一保留報酬合計為116萬5,408元

（不含原審已判命被上訴人返還之102年5月13日至105年8月

12日保留報酬210萬1,929元），扣抵被上訴人自彭○鑒等8

人承受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326萬7,323元後，已無剩餘，上

訴人自不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保留報酬。因此，上訴人依民

法第179條不當得利、僱傭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即屬無

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僱傭及勞動基

準法第22條第2項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6萬

5,408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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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

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鄭舜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淵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附表一：被上訴人扣留之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　　

編號 扣留日期 金額

1 99年10月13日 79,157元

2 99年11月10日 27,559元

3 99年12月9日 73,711元

4 100年1月10日 104,221元

5 100年2月10日 70元

6 100年3月14日 17,663元

7 100年4月21日 94,962元

8 100年5月12日 26,500元

9 100年6月14日 44,436元

10 100年7月14日 31,2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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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1 100年8月11日 43,369元

12 100年9月13日 49,517元

13 100年10月13日 31,278元

14 100年11月14日 52,887元

15 100年11月16日 17,612元

16 100年12月14日 50,733元

17 111年1月11日 41,854元

18 111年2月13日 31,848元

19 111年3月13日 21,303元

20 111年4月11日 30,763元

21 111年5月11日 29,888元

22 111年6月13日 15,439元

23 111年7月27日 26,580元

24 111年8月13日 38,997元

25 111年9月11日 34,576元

26 111年10月12日 13,640元

27 111年11月13日 24,975元

28 111年12月12日 23,906元

29 112年1月14日 33,714元

30 112年2月7日 21,578元

31 112年3月13日 2,765元

32 112年4月11日 28,706元

合計 1,165,408元

編

號

保單編號及已

繳交保費金額

(甲)

要保人

(乙)

參與人員

(丙)

簽約日期

(丁)

保費扣除回贖及

保單價值之餘額

(戊)

被上訴人主張之

賠付金額

(己)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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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00000

3,000,000元

彭 ○ 鑒 謝朝熹、徐○立

陳○琦、余○福

96年8月31日 1,231,382元 986,201元

2 00000000

2,300,000元

彭 ○ 鑒 謝朝熹、徐○立

余○福

97年1月23日 741,019元

3 00000000

2,001,600元

彭 ○ 取 謝朝熹、徐○立

劉○華

95年9月14日 915,625元 666,404元

4 00000000

1,000,000元

彭 ○ 取 謝朝熹、徐○立

陳○琦、余○福

96年8月31日 417,184元

5 00000000

1,000,800元

蘇 ○ 美 謝朝熹、徐○立

劉○華

95年9月14日 363,572元 181,786元

6 00000000

600,000元

劉 ○ 宏 謝朝熹、徐○立

劉○華、羅至閔

96年1月10日 189,348元 206,343元

7 00000000

500,000元

劉 ○ 宏 謝朝熹、徐○立

陳○琦、余○福

96年8月31日 223,338元

8 00000000

1,202,400元

涂 ○ 英 謝朝熹、徐○立

劉○華、羅至閔

95年12月1日 272,176元 322,199元

9 00000000

1,000,400元

涂 ○ 英 謝朝熹、徐○立

劉○華、羅至閔

96年3月16日 372,222元

10 00000000

1,501,200元

林吳○蘭 謝朝熹、徐○立

劉○華、羅至閔

95年12月1日 331,922元 293,025元

11 00000000

2,000,000元

林吳○蘭 謝朝熹、徐○立

陳○琦

96年6月6日 254,127元

12 00000000

990,000元

謝 ○ 諭 謝朝熹、徐○立

陳○琦

94年2月15日 558,230元 431,770元

13 00000000

601,200元

楊 ○ 富 謝朝熹、徐○立

陳○琦

94年3月23日 421,605元 179,595元

合計 3,267,323元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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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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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left: 96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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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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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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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易字第33號
上  訴  人  謝朝熹   
訴訟代理人  凃國慶律師
被  上訴人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國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思國  
訴訟代理人  陳業鑫律師
            普若琦律師
            林致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9月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7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原法定代理人為黃思國，於本院審理期間經董事會重新選任王銘陽為董事長，因尚未完成變更登記，暫不聲明承受訴訟，經被上訴人陳明在卷（本院卷第243頁），並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本院卷第231頁）可稽。原法定代理人黃思國之代理權雖已消滅，然被上訴人前已委任陳業鑫律師、普若琦律師、林致遠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本院卷第61頁），依照前揭規定，訴訟程序不當然停止，先予敘明。
二、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第2項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16萬5,408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2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嗣將該部分上訴聲明之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變更為自起訴狀附表所載各保留薪資日翌日起算（本院卷第87頁）；其後，又變更為自111年2月23日起算（本院卷第151頁）；核屬擴張、減縮上訴聲明，其減縮上訴聲明部分，業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原任職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誠人壽）擔任苗栗通訊處經理，嗣被上訴人於98年6月19日受讓保誠人壽除銀行保險業務及電話行銷通話以外之壽險業務後，伊自98年6月19日起，改任職於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以伊擔任保誠人壽苗栗通訊處經理期間以不當行為招攬保險，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為由，自99年10月13日起至102年4月11日止，按月扣留應發給伊之附表一所示薪資，合計116萬5,408元（下稱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兩造於100年4月7日在立法院會議室，雖就被上訴人按月扣留應發給伊之薪資1/3，並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應退補金額達成合意（下稱系爭合意），但伊並未同意以扣留薪資抵銷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債權。且依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保戶成立之協議內容，被上訴人實際上係賺得保戶解約之獲利，未受損害；況退還保戶之款項，原應由保誠人壽全額給付，被上訴人自願承擔其中1/2，因此受有損害，與伊無關。又被上訴人訴請伊損害賠償事件，業經本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60號、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2341號判決確定（下分稱前案本院更一審判決、前案最高法院判決，合稱前案確定判決），被上訴人已於111年2月23日收受前案最高法院判決，被上訴人扣留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存在。爰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僱傭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之法律關係，擇一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及自111年2月2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就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至於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10萬1,929元【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3至72所示102年5月13日至105年8月12日保留報酬】及自111年2月2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以及駁回上訴人該部分其餘利息之請求，兩造均未聲明不服，未繫屬於本院，不予贅述）。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16萬5,408元，及自111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辯以：
　㈠上訴人任職保誠人壽期間，明知所銷售之「保誠人壽運籌人生變額壽險」等保險契約，並無保證獲利，亦無固定利息收益，竟與附表二「參與人員」欄所示之人（下稱徐○立等5人），共同以前開保險契約為儲蓄型保險，保證年息可達4%至5%，期滿後本利俱還等不當方法，使附表二「要保人」欄所示之保戶（下稱彭○鑒等8人，附表二編號1至11所示要保人另稱彭○鑒等6人，編號12、13所示要保人另稱謝○諭等2人）誤信而投保。嗣彭○鑒等8人於伊自保誠人壽受讓保險契約之權利義務後，發現上情並請求賠償。伊與保誠人壽乃與彭○鑒等8人成立和解，退還所繳保費，或返還扣除回贖款及保單價值餘額後之保費，合意解除保險契約，前開退還或返還之金額由伊與保誠人壽平均負擔。伊因上訴人不當招攬行為所負擔附表二「被上訴人賠付金額」欄之賠償金，屬第三人清償，依民法第312條規定，伊於負擔清償範圍，承受彭○鑒等8人對上訴人之損害賠償債權（下稱系爭損害賠償債權）。此為前案確定判決所認定，依爭點效之法理，兩造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
　㈡上訴人為清償伊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於100年4月7日在立法院會議室，與伊成立系爭合意，約定由伊自99年10月起逐期扣留上訴人承攬報酬佣金作為賠償，並於法院判決確定後再為退補，且前案確定判決已認定上訴人確有不當招攬之侵權行為。兩造既以系爭合意為約定抵銷，伊依約扣留並抵銷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不構成不當得利。
　㈢伊扣留上訴人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性質上為承攬報酬、佣金，並非勞動基準法之工資。且上訴人於111年10月始起訴請求，已逾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之2年消滅時效；上訴人106年10月29日前之利息債權，亦已罹於民法第126條規定之5年消滅時效。伊拒絕給付。
　㈣縱使上訴人得請求返還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然被上訴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其清償期係自100年5月11日起算，至102年5月11日始完成時效，上訴人之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債權，屬時效完成前，已適於抵銷之債權，伊依民法第334條、第337條規定，為抵銷抗辯。
　㈤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原審勞訴卷第142頁，本院卷第174、175頁）：
　㈠上訴人自98年6月19日起，為被上訴人苗栗通訊處之員工。被上訴人自99年10月13日起至109年6月11日止，就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之薪資以「薪資保留」為名義，每月保留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之薪資（保留日期、金額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未給付上訴人，保留總額為326萬7,337元。
　㈡兩造於100年4月7日在立法院會議室合意如被證3會議紀錄第1、2點所示（原審勞專調卷第93頁），上訴人並於100年4月19日被證2之業務行政照會單內簽名（原審勞專調卷第91頁）。
　㈢被上訴人曾主張因上訴人之不當招攬，致其受有損害，對上訴人等人提起民事訴訟，經前案最高法院判決確定。
　㈣被上訴人、保誠人壽曾與彭○鑒等8人簽訂被證1協議書（原審勞專調卷第83至90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前案確定判決關於上訴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判斷，於本件有爭點效之適用：
　　被上訴人主張：前案確定判決已認定上訴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依爭點效之法理，兩造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等語。上訴人則辯稱：上訴人應否對彭○鑒等8人負損害賠償責任，非前案確定判決之主要爭點，未經兩造舉證與攻防，於本件無爭點效之適用云云。經查：
　⒈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而為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原確定判決之判斷顯失公平或前訴訟與本訴訟所得受之利益（例如標的金額或價額）差異甚大等情形外，應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法院及當事人對該重要爭點之法律關係，皆不得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張，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前以上訴人及徐○立、陳○琦、劉○華、余○福（下稱上訴人等5人）任職保誠人壽期間，對彭○鑒等8人有不當招攬行為，嗣彭○鑒等8人請求賠償，經被上訴人、保誠人壽與彭○鑒等8人成立和解，被上訴人因負擔附表二「被上訴人賠付金額」欄之賠償金而受有損害，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88條第3項、第227條規定向上訴人等5人為請求；被上訴人代上訴人等5人給付而填補彭○鑒等8人所受損失後，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清償限度內承受彭○鑒等8人對上訴人等5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亦得向上訴人等5人為請求；如認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已完成，上訴人等5人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免除債務之利益，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向上訴人等5人為請求為由，訴請上訴人等5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或返還不當得利，經前案確定判決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確定，有前案確定判決書（原審勞專調卷第75至82頁、原審勞訴卷第145至170頁）為證，且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⒊上訴人於前案既辯稱：其招攬行為非屬違法或不當，被上訴人主張其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不可採；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彭○鑒等8人簽訂協議書時，未表明係就他人之債務而為清償，而係以被上訴人為保險契約承受人之地位成立和解，為清償自己之債務而為給付，被上訴人主張適用民法第312條規定，自非有據等語，有前案本院更一審判決書（原審勞訴卷第153、154頁）為證。可見上訴人有無不當招攬行為而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被上訴人是否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雖非前案訴訟標的，惟既影響前案之勝敗，自屬重要爭點，且經兩造就此等重要爭點為舉證及辯論。
　⒋而本院前案判決於事實及理由欄「伍、本院之判斷」第四點已詳載：依被上訴人所提出謝○諭之試算表及彭賢取之系爭保單，其上分別載有徐○立與上訴人簽名註記「5年後保證領回1180721」、劉○華與徐○立簽名註記「六年滿期領回2112578，未達到需補齊差額」；余○福、徐○立、陳○琦出具予彭賢取之承諾書載明「要保人彭賢取…98年8月31日領取4萬元利息，至99年8月31日領回104萬元，若保單帳戶價值未達104萬元，則由立承諾書人共同補足其價差」；又楊○富案之評議書記載「…申請人（即楊○富）對於『詳細內容以系爭保險契約為準』之理解是否因業務員徐○立將系爭保險契約交付申請人時，即在系爭保險契約上註明第6年領回759,846元，且業務經理即上訴人也做相同承諾，在試算表上簽名保證，…對申請人投保系爭保單之意願產生重大影響，…甚且於保單上簽名或蓋章擔保之人員高達3名且層級高達業務經理，並簽發票據以為擔保，以取信申請人簽約投保。…本中心認為…當時招攬之業務員確有保證獲利不當招攬之情形…」等語，足見上訴人等5人確有將屬投資型保單之系爭保險契約，以儲蓄型保單方式向彭○鑒等8人招攬投保，其等有不當招攬行為，並致彭○鑒等8人因誤信投保而受有損害，故上訴人等5人對彭○鑒等8人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被上訴人與彭○鑒等8人之協議書均載有彭○鑒等人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所生招攬爭議乙案（事）」，同意由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平分退還彭○鑒等6人所繳保費扣除已領取部分贖回金額之差額，或被上訴人退還謝○諭2人所繳保費，「以終結本案爭議」，「但甲方（即上訴人）及乙方（即保誠人壽）針對雙方各自應負之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侵權行為責任）部分，由甲乙雙方另行協商或依法處理」等字句，可知被上訴人已表明係為終結上訴人等5人不當招攬行為所生之爭議而賠償彭○鑒等8人，此足以使彭○鑒等8人知悉被上訴人係為上訴人等5人清償其等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之意，故被上訴人應為民法第312條所指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準此，被上訴人於其清償之限度內，即承受彭○鑒等8人對上訴人等5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有前案本院更一審判決（原審勞訴卷第161至163頁）可參。堪認前案確定判決本於當事人充分舉證及辯論之結果，對於上訴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重要爭點，已依據前揭理由而為判斷。
　⒌本件兩造均為前案之當事人，且前案確定判決就上開重要爭點，已依雙方舉證及辯論結果為前揭判斷，該判斷復無顯然違背法令或顯失公平之處，上訴人亦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依照前揭說明，本件應受前案爭點效之拘束，兩造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上訴人就上開事實猶為相反之主張，自無可採。
　㈡兩造間系爭合意具抵銷契約之性質：
　　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就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爭議，成立系爭合意，約定由被上訴人自99年10月起逐期扣留上訴人部分報酬，待前案判決確定後，再為退補，系爭合意具約定抵銷之性質等語。上訴人固不爭執兩造成立系爭合意之事實，然辯稱：系爭合意係約定被上訴人於前案判決確定後，得自扣留金額中扣除前案判決主文命上訴人給付之金額，屬雙方給付金額交互計算之約定，不涉及抵銷或約定抵銷云云。經查：
　⒈按抵銷契約與法定抵銷不同，前者為雙方當事人以消滅互負之債務為目的而訂定之契約，屬於諾成、不要式、雙務、有償及要因契約，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後者於具備抵銷適狀時，依一方之意思表示而發生效力，為形成權。抵銷契約之成立及其效力，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無須受民法第334條所定抵銷要件之限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9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於100年4月7日在立法院會議室，就上訴人陳情被上訴人不當扣除佣金一事，成立系爭合意，其會議紀錄記載：「⒈本案經協調，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即被上訴人，下同）及陳情人（即上訴人，下同）雙方均同意，自100年4月份起以陳情人每月應實發薪資3分之1計算預先扣除額。另自99年10月份起至100年3月份止，所累計扣除陳情人佣金920,555元，重新以陳情人每月應實發薪資3分之1計算預先扣除額，中國人壽並儘速將超過上述協調方式計算多出預先扣除額之款項退還予陳情人。⒉由於中國人壽已於本案召開第一次協調會議後，便已向該案有關人員提起訴訟確認相關責任，故未來再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中國人壽與陳情人雙方間所應退補之賠償給付」（原審勞專調卷第93頁）。參以卷附100年4月19日業務行政照會單（原審勞專調卷第91頁），其照會對象為上訴人，係有關100年3月工作月薪核發通知，照會內容記載：「台端保留薪資方案，改以每月應領薪資3分之1保留，並溯自99年10月15日起調整，故本月結算核發薪資金額為428,174元」等語；上訴人則於照會回覆欄填載：「同意照會內容」等語，並簽名。足見兩造已合意由被上訴人自上訴人99年10月起之每月應實發報酬扣留1/3，並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雙方間所應退補之賠償給付」。
　⒊前揭會議紀錄既載明：被上訴人「已向該案有關人員提起訴訟確認相關責任，故未來再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中國人壽與陳情人雙方間所應退補之賠償給付」，堪認所謂「法院判決結果」，係作為兩造確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付彭○鑒等8人之款項有無相關賠償責任之依據，應自包含前案確定判決理由中就相關事實所為之認定，非如上訴人所稱僅以前案確定判決主文命上訴人給付之金額為限。
　⒋被上訴人既以其因上訴人等5人不當招攬行為，致賠付彭○鑒等8人如附表二「被上訴人主張之賠付金額」欄所示合計326萬7,323元為由，對上訴人等5人提起前案之損害賠償訴訟，兩造復合意由被上訴人扣留上訴人部分報酬，且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兩造所應「退補」之金額。則所謂「退補」，當指被上訴人扣留之保留報酬中扣抵前案確定判決認定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付彭○鑒等8人款項應負賠償責任之數額後，兩造就其差額多退（被上訴人返還扣抵剩餘之保留報酬）、少補（上訴人給付扣抵不足之損害賠償）之意。
　⒌因此，兩造間所成立之系爭合意，係約定由被上訴人預先扣留應給付上訴人之部分報酬，待前案判決確定後，逕由該保留報酬中扣抵前案確定判決所認定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付彭○鑒等8人款項應負賠償責任之數額，再依扣抵結果，由被上訴人返還扣抵剩餘之保留報酬，或由上訴人給付扣抵不足之損害賠償；亦即，系爭合意除約定以前案確定判決結果扣抵後尚有剩餘之不確定事實發生，作為保留報酬債務之清償期外，同時具有抵銷契約之性質。上訴人前揭抗辯，並不可採。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為無理由：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已於111年2月23日收受前案最高法院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等語，被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前案確定判決既已認定上訴人等5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依照系爭合意，即應由保留報酬中先扣抵被上訴人自彭○鑒等8人承受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數額，扣抵後尚有剩餘時，上訴人始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
　⒉又前案確定判決於事實及理由欄「伍、本院之判斷」第一點記載：被上訴人承受保誠人壽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因與彭○鑒等8人發生招攬爭議，關於彭○鑒等6人部分，被上訴人於99年10月7日與保誠人壽及其等6人達成三方協議，均同意退還各該要保人所繳保費扣除已領取之部分贖回金額之差額，以終結本案爭議，該應退還之金額扣除該保險契約保單帳戶價值餘額之2分之1，先由保誠人壽支付，其餘由被上訴人支付，但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針對本案各應負之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侵權行為責任）部分，由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另行協商或依法處理；謝○諭部分，被上訴人於102年11月8日與之簽訂協議書，雙方同意被上訴人退還謝○諭所繳交之全部保險費99萬元後，保險契約溯及自始不生效力；楊○富部分，被上訴人於102年2月5日與之簽訂協議書，雙方同意依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案號1010010590號即101年評字第01641號之評議決定辦理，由被上訴人退還楊○富所繳保費601,200元後，保險契約溯及自始不生效力，有前案本院更一審判決（原審勞訴卷第156、157頁）可參。佐以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編號1至11部分）曾與彭○鑒等8人簽立之協議書（原審勞專調卷第83至90頁），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上訴人除辯稱被上訴人未受有損害外，對於被上訴人主張其已依該等協議書給付彭○鑒等8人如附表二所示合計326萬7,323元，並未爭執，堪認前案確定判決所指被上訴人為上訴人等5人清償其等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而於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即如附表二「被上訴人主張之賠付金額」欄所示合計326萬7,323元。另被上訴人係自彭○鑒等8人承受而取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與被上訴人本身有無因上訴人等5人之行為而受有損害無涉，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受有損害云云置辯，自無可採。
　⒊至於前案確定判決雖以彭○鑒等8人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請求權時效分別自99年2月、100年3月、同年4月20日、同年5月8、11日起算，而被上訴人遲至102年8月7日始提起前案訴訟，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上訴人得拒絕給付為由，駁回被上訴人前案之請求（原審勞訴卷第163至167頁）。惟兩造於100年4月7日成立系爭合意之抵銷契約時，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請求權時效尚未完成，且依兩造約定，被上訴人扣留之保留報酬，於前案確定判決認定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付彭○鑒等8人款項應負賠償責任之扣抵事由發生時，即生扣抵之效力，該扣抵部分之保留報酬債權即歸於消滅，不因前案確定判決另為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之認定而受影響。
　⒋本件被上訴人扣留之附表一保留報酬合計為116萬5,408元（不含原審已判命被上訴人返還之102年5月13日至105年8月12日保留報酬210萬1,929元），扣抵被上訴人自彭○鑒等8人承受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326萬7,323元後，已無剩餘，上訴人自不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保留報酬。因此，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僱傭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僱傭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鄭舜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淵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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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被上訴人扣留之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　　
		編號

		扣留日期

		金額



		1

		99年10月13日

		79,157元



		2

		99年11月10日

		27,559元



		3

		99年12月9日

		73,711元



		4

		100年1月10日

		104,221元



		5

		100年2月10日

		70元



		6

		100年3月14日

		17,663元



		7

		100年4月21日

		94,962元



		8

		100年5月12日

		26,500元



		9

		100年6月14日

		44,436元



		10

		100年7月14日

		31,201元



		11

		100年8月11日

		43,369元



		12

		100年9月13日

		49,517元



		13

		100年10月13日

		31,278元



		14

		100年11月14日

		52,887元



		15

		100年11月16日

		17,612元



		16

		100年12月14日

		50,733元



		17

		111年1月11日

		41,854元



		18

		111年2月13日

		31,848元



		19

		111年3月13日

		21,303元



		20

		111年4月11日

		30,763元



		21

		111年5月11日

		29,888元



		22

		111年6月13日

		15,439元



		23

		111年7月27日

		26,580元



		24

		111年8月13日

		38,997元



		25

		111年9月11日

		34,576元



		26

		111年10月12日

		13,640元



		27

		111年11月13日

		24,975元



		28

		111年12月12日

		23,906元



		29

		112年1月14日

		33,714元



		30

		112年2月7日

		21,578元



		31

		112年3月13日

		2,765元



		32

		112年4月11日

		28,706元



		合計

		


		1,165,408元







附表二：
		編號

		保單編號及已繳交保費金額(甲)

		要保人
(乙)

		參與人員
(丙)

		簽約日期
(丁)

		保費扣除回贖及保單價值之餘額
(戊)

		被上訴人主張之賠付金額
(己)



		1

		00000000
3,000,000元

		彭 ○ 鑒

		謝朝熹、徐○立陳○琦、余○福

		96年8月31日

		1,231,382元

		986,201元



		2

		00000000
2,300,000元

		彭 ○ 鑒

		謝朝熹、徐○立余○福

		97年1月23日

		741,019元

		




		3

		00000000
2,001,600元

		彭 ○ 取

		謝朝熹、徐○立劉○華

		95年9月14日

		915,625元

		666,404元



		4

		00000000
1,000,000元

		彭 ○ 取

		謝朝熹、徐○立陳○琦、余○福

		96年8月31日

		417,184元

		




		5

		00000000
1,000,800元

		蘇 ○ 美

		謝朝熹、徐○立劉○華

		95年9月14日

		363,572元

		181,786元



		6

		00000000
600,000元

		劉 ○ 宏

		謝朝熹、徐○立劉○華、羅至閔

		96年1月10日

		189,348元

		206,343元



		7

		00000000
500,000元

		劉 ○ 宏

		謝朝熹、徐○立陳○琦、余○福

		96年8月31日

		223,338元

		




		8

		00000000
1,202,400元

		涂 ○ 英

		謝朝熹、徐○立劉○華、羅至閔

		95年12月1日

		272,176元

		322,199元



		9

		00000000
1,000,400元

		涂 ○ 英

		謝朝熹、徐○立劉○華、羅至閔

		96年3月16日

		372,222元

		




		10

		00000000
1,501,200元

		林吳○蘭

		謝朝熹、徐○立劉○華、羅至閔

		95年12月1日

		331,922元

		293,025元



		11

		00000000
2,000,000元

		林吳○蘭

		謝朝熹、徐○立陳○琦

		96年6月6日

		254,127元

		




		12

		00000000
990,000元

		謝 ○ 諭

		謝朝熹、徐○立陳○琦

		94年2月15日

		558,230元

		431,770元



		13

		00000000
601,200元

		楊 ○ 富

		謝朝熹、徐○立陳○琦

		94年3月23日

		421,605元

		179,595元



		合計

		


		


		


		


		


		3,267,323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易字第33號
上  訴  人  謝朝熹   
訴訟代理人  凃國慶律師
被  上訴人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國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思國  
訴訟代理人  陳業鑫律師
            普若琦律師
            林致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9月5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7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原法定代理人為黃思國，於本院審理期間經董事會重新選任王銘陽為董事長，因尚未完成變更登記，暫不聲明承受訴訟，經被上訴人陳明在卷（本院卷第243頁），並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本院卷第231頁）可稽。原法定代理人黃思國之代理權雖已消滅，然被上訴人前已委任陳業鑫律師、普若琦律師、林致遠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本院卷第61頁），依照前揭規定，訴訟程序不當然停止，先予敘明。
二、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第2項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
    幣（下同）116萬5,408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23日起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嗣將該部分上訴聲明之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變
    更為自起訴狀附表所載各保留薪資日翌日起算（本院卷第87
    頁）；其後，又變更為自111年2月23日起算（本院卷第151
    頁）；核屬擴張、減縮上訴聲明，其減縮上訴聲明部分，業
    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原任職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
    誠人壽）擔任苗栗通訊處經理，嗣被上訴人於98年6月19日
    受讓保誠人壽除銀行保險業務及電話行銷通話以外之壽險業
    務後，伊自98年6月19日起，改任職於被上訴人。被上訴人
    以伊擔任保誠人壽苗栗通訊處經理期間以不當行為招攬保險
    ，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為由，自99年10月13日起至102年4月
    11日止，按月扣留應發給伊之附表一所示薪資，合計116萬5
    ,408元（下稱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兩造於100年4月7
    日在立法院會議室，雖就被上訴人按月扣留應發給伊之薪資
    1/3，並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應退補金額達成合意（下稱系
    爭合意），但伊並未同意以扣留薪資抵銷被上訴人之損害賠
    償債權。且依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保戶成立之協議內容，
    被上訴人實際上係賺得保戶解約之獲利，未受損害；況退還
    保戶之款項，原應由保誠人壽全額給付，被上訴人自願承擔
    其中1/2，因此受有損害，與伊無關。又被上訴人訴請伊損
    害賠償事件，業經本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60號、最高法
    院110年台上字第2341號判決確定（下分稱前案本院更一審
    判決、前案最高法院判決，合稱前案確定判決），被上訴人
    已於111年2月23日收受前案最高法院判決，被上訴人扣留11
    6萬5,408元保留報酬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存在。爰依民法第17
    9條不當得利、僱傭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之法律關係，
    擇一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及自111年2月23日起
    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就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部分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至於
    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10萬1,929元【即原判決附
    表一編號33至72所示102年5月13日至105年8月12日保留報酬
    】及自111年2月2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以及駁回上訴人
    該部分其餘利息之請求，兩造均未聲明不服，未繫屬於本院
    ，不予贅述）。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
    第2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16萬5,408元，及自111年2月23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辯以：
　㈠上訴人任職保誠人壽期間，明知所銷售之「保誠人壽運籌人
    生變額壽險」等保險契約，並無保證獲利，亦無固定利息收
    益，竟與附表二「參與人員」欄所示之人（下稱徐○立等5人
    ），共同以前開保險契約為儲蓄型保險，保證年息可達4%至
    5%，期滿後本利俱還等不當方法，使附表二「要保人」欄所
    示之保戶（下稱彭○鑒等8人，附表二編號1至11所示要保人
    另稱彭○鑒等6人，編號12、13所示要保人另稱謝○諭等2人）
    誤信而投保。嗣彭○鑒等8人於伊自保誠人壽受讓保險契約之
    權利義務後，發現上情並請求賠償。伊與保誠人壽乃與彭○
    鑒等8人成立和解，退還所繳保費，或返還扣除回贖款及保
    單價值餘額後之保費，合意解除保險契約，前開退還或返還
    之金額由伊與保誠人壽平均負擔。伊因上訴人不當招攬行為
    所負擔附表二「被上訴人賠付金額」欄之賠償金，屬第三人
    清償，依民法第312條規定，伊於負擔清償範圍，承受彭○鑒
    等8人對上訴人之損害賠償債權（下稱系爭損害賠償債權）
    。此為前案確定判決所認定，依爭點效之法理，兩造及法院
    均應受其拘束。
　㈡上訴人為清償伊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於100年4月7日在立法
    院會議室，與伊成立系爭合意，約定由伊自99年10月起逐期
    扣留上訴人承攬報酬佣金作為賠償，並於法院判決確定後再
    為退補，且前案確定判決已認定上訴人確有不當招攬之侵權
    行為。兩造既以系爭合意為約定抵銷，伊依約扣留並抵銷11
    6萬5,408元保留報酬，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不構成不當得利
    。
　㈢伊扣留上訴人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性質上為承攬報酬、
    佣金，並非勞動基準法之工資。且上訴人於111年10月始起
    訴請求，已逾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之2年消滅時效；上訴
    人106年10月29日前之利息債權，亦已罹於民法第126條規定
    之5年消滅時效。伊拒絕給付。
　㈣縱使上訴人得請求返還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然被上訴人
    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其清償期係自100年5月11日起算，
    至102年5月11日始完成時效，上訴人之116萬5,408元保留報
    酬債權，屬時效完成前，已適於抵銷之債權，伊依民法第33
    4條、第337條規定，為抵銷抗辯。
　㈤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原審勞訴卷第142頁，本院卷第174、17
    5頁）：
　㈠上訴人自98年6月19日起，為被上訴人苗栗通訊處之員工。被
    上訴人自99年10月13日起至109年6月11日止，就上訴人於被
    上訴人之薪資以「薪資保留」為名義，每月保留如原判決附
    表一所示之薪資（保留日期、金額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
    未給付上訴人，保留總額為326萬7,337元。
　㈡兩造於100年4月7日在立法院會議室合意如被證3會議紀錄第1
    、2點所示（原審勞專調卷第93頁），上訴人並於100年4月1
    9日被證2之業務行政照會單內簽名（原審勞專調卷第91頁）
    。
　㈢被上訴人曾主張因上訴人之不當招攬，致其受有損害，對上
    訴人等人提起民事訴訟，經前案最高法院判決確定。
　㈣被上訴人、保誠人壽曾與彭○鑒等8人簽訂被證1協議書（原審
    勞專調卷第83至90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前案確定判決關於上訴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鑒等8人負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12條規定
    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判
    斷，於本件有爭點效之適用：
　　被上訴人主張：前案確定判決已認定上訴人有不當招攬行為
    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被上訴人依民
    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
    害賠償債權，依爭點效之法理，兩造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等
    語。上訴人則辯稱：上訴人應否對彭○鑒等8人負損害賠償責
    任，非前案確定判決之主要爭點，未經兩造舉證與攻防，於
    本件無爭點效之適用云云。經查：
　⒈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
    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
    而為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
    以推翻原判斷、原確定判決之判斷顯失公平或前訴訟與本訴
    訟所得受之利益（例如標的金額或價額）差異甚大等情形外
    ，應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
    ，法院及當事人對該重要爭點之法律關係，皆不得任作相反
    之判斷或主張，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32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前以上訴人及徐○立、陳○琦、劉○華、余○福（下稱
    上訴人等5人）任職保誠人壽期間，對彭○鑒等8人有不當招
    攬行為，嗣彭○鑒等8人請求賠償，經被上訴人、保誠人壽與
    彭○鑒等8人成立和解，被上訴人因負擔附表二「被上訴人賠
    付金額」欄之賠償金而受有損害，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84
    條、第185條、第188條第3項、第227條規定向上訴人等5人
    為請求；被上訴人代上訴人等5人給付而填補彭○鑒等8人所
    受損失後，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清償限度內承受彭○鑒等
    8人對上訴人等5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亦得向上訴人
    等5人為請求；如認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已完成，
    上訴人等5人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免除債務之利益，另依民法
    第179條規定向上訴人等5人為請求為由，訴請上訴人等5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或返還不當得利，經前案確定判決為被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確定，有前案確定判決書（原審勞專調卷第75
    至82頁、原審勞訴卷第145至170頁）為證，且經本院調取上
    開卷宗，核閱無訛。
　⒊上訴人於前案既辯稱：其招攬行為非屬違法或不當，被上訴
    人主張其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不可採；被上訴人
    與保誠人壽、彭○鑒等8人簽訂協議書時，未表明係就他人之
    債務而為清償，而係以被上訴人為保險契約承受人之地位成
    立和解，為清償自己之債務而為給付，被上訴人主張適用民
    法第312條規定，自非有據等語，有前案本院更一審判決書
    （原審勞訴卷第153、154頁）為證。可見上訴人有無不當招
    攬行為而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被
    上訴人是否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
    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雖非前案訴訟標的，惟既影響
    前案之勝敗，自屬重要爭點，且經兩造就此等重要爭點為舉
    證及辯論。
　⒋而本院前案判決於事實及理由欄「伍、本院之判斷」第四點已詳載：依被上訴人所提出謝○諭之試算表及彭賢取之系爭保單，其上分別載有徐○立與上訴人簽名註記「5年後保證領回1180721」、劉○華與徐○立簽名註記「六年滿期領回2112578，未達到需補齊差額」；余○福、徐○立、陳○琦出具予彭賢取之承諾書載明「要保人彭賢取…98年8月31日領取4萬元利息，至99年8月31日領回104萬元，若保單帳戶價值未達104萬元，則由立承諾書人共同補足其價差」；又楊○富案之評議書記載「…申請人（即楊○富）對於『詳細內容以系爭保險契約為準』之理解是否因業務員徐○立將系爭保險契約交付申請人時，即在系爭保險契約上註明第6年領回759,846元，且業務經理即上訴人也做相同承諾，在試算表上簽名保證，…對申請人投保系爭保單之意願產生重大影響，…甚且於保單上簽名或蓋章擔保之人員高達3名且層級高達業務經理，並簽發票據以為擔保，以取信申請人簽約投保。…本中心認為…當時招攬之業務員確有保證獲利不當招攬之情形…」等語，足見上訴人等5人確有將屬投資型保單之系爭保險契約，以儲蓄型保單方式向彭○鑒等8人招攬投保，其等有不當招攬行為，並致彭○鑒等8人因誤信投保而受有損害，故上訴人等5人對彭○鑒等8人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被上訴人與彭○鑒等8人之協議書均載有彭○鑒等人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所生招攬爭議乙案（事）」，同意由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平分退還彭○鑒等6人所繳保費扣除已領取部分贖回金額之差額，或被上訴人退還謝○諭2人所繳保費，「以終結本案爭議」，「但甲方（即上訴人）及乙方（即保誠人壽）針對雙方各自應負之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侵權行為責任）部分，由甲乙雙方另行協商或依法處理」等字句，可知被上訴人已表明係為終結上訴人等5人不當招攬行為所生之爭議而賠償彭○鑒等8人，此足以使彭○鑒等8人知悉被上訴人係為上訴人等5人清償其等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之意，故被上訴人應為民法第312條所指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準此，被上訴人於其清償之限度內，即承受彭○鑒等8人對上訴人等5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有前案本院更一審判決（原審勞訴卷第161至163頁）可參。堪認前案確定判決本於當事人充分舉證及辯論之結果，對於上訴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重要爭點，已依據前揭理由而為判斷。
　⒌本件兩造均為前案之當事人，且前案確定判決就上開重要爭
    點，已依雙方舉證及辯論結果為前揭判斷，該判斷復無顯然
    違背法令或顯失公平之處，上訴人亦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
    推翻原判斷，依照前揭說明，本件應受前案爭點效之拘束，
    兩造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上訴
    人就上開事實猶為相反之主張，自無可採。
　㈡兩造間系爭合意具抵銷契約之性質：
　　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就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爭議，成立系爭
    合意，約定由被上訴人自99年10月起逐期扣留上訴人部分報
    酬，待前案判決確定後，再為退補，系爭合意具約定抵銷之
    性質等語。上訴人固不爭執兩造成立系爭合意之事實，然辯
    稱：系爭合意係約定被上訴人於前案判決確定後，得自扣留
    金額中扣除前案判決主文命上訴人給付之金額，屬雙方給付
    金額交互計算之約定，不涉及抵銷或約定抵銷云云。經查：
　⒈按抵銷契約與法定抵銷不同，前者為雙方當事人以消滅互負
    之債務為目的而訂定之契約，屬於諾成、不要式、雙務、有
    償及要因契約，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後者於具備抵銷適狀
    時，依一方之意思表示而發生效力，為形成權。抵銷契約之
    成立及其效力，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無須受民法第334條所
    定抵銷要件之限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90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兩造於100年4月7日在立法院會議室，就上訴人陳情被上訴人
    不當扣除佣金一事，成立系爭合意，其會議紀錄記載：「⒈
    本案經協調，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
    即被上訴人，下同）及陳情人（即上訴人，下同）雙方均同
    意，自100年4月份起以陳情人每月應實發薪資3分之1計算預
    先扣除額。另自99年10月份起至100年3月份止，所累計扣除
    陳情人佣金920,555元，重新以陳情人每月應實發薪資3分之
    1計算預先扣除額，中國人壽並儘速將超過上述協調方式計
    算多出預先扣除額之款項退還予陳情人。⒉由於中國人壽已
    於本案召開第一次協調會議後，便已向該案有關人員提起訴
    訟確認相關責任，故未來再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中國人壽
    與陳情人雙方間所應退補之賠償給付」（原審勞專調卷第93
    頁）。參以卷附100年4月19日業務行政照會單（原審勞專調
    卷第91頁），其照會對象為上訴人，係有關100年3月工作月
    薪核發通知，照會內容記載：「台端保留薪資方案，改以每
    月應領薪資3分之1保留，並溯自99年10月15日起調整，故本
    月結算核發薪資金額為428,174元」等語；上訴人則於照會
    回覆欄填載：「同意照會內容」等語，並簽名。足見兩造已
    合意由被上訴人自上訴人99年10月起之每月應實發報酬扣留
    1/3，並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雙方間所應退補之賠
    償給付」。
　⒊前揭會議紀錄既載明：被上訴人「已向該案有關人員提起訴
    訟確認相關責任，故未來再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中國人壽
    與陳情人雙方間所應退補之賠償給付」，堪認所謂「法院判
    決結果」，係作為兩造確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付彭○鑒等8
    人之款項有無相關賠償責任之依據，應自包含前案確定判決
    理由中就相關事實所為之認定，非如上訴人所稱僅以前案確
    定判決主文命上訴人給付之金額為限。
　⒋被上訴人既以其因上訴人等5人不當招攬行為，致賠付彭○鑒
    等8人如附表二「被上訴人主張之賠付金額」欄所示合計326
    萬7,323元為由，對上訴人等5人提起前案之損害賠償訴訟，
    兩造復合意由被上訴人扣留上訴人部分報酬，且視法院判決
    結果，決定兩造所應「退補」之金額。則所謂「退補」，當
    指被上訴人扣留之保留報酬中扣抵前案確定判決認定上訴人
    就被上訴人賠付彭○鑒等8人款項應負賠償責任之數額後，兩
    造就其差額多退（被上訴人返還扣抵剩餘之保留報酬）、少
    補（上訴人給付扣抵不足之損害賠償）之意。
　⒌因此，兩造間所成立之系爭合意，係約定由被上訴人預先扣
    留應給付上訴人之部分報酬，待前案判決確定後，逕由該保
    留報酬中扣抵前案確定判決所認定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付彭
    ○鑒等8人款項應負賠償責任之數額，再依扣抵結果，由被上
    訴人返還扣抵剩餘之保留報酬，或由上訴人給付扣抵不足之
    損害賠償；亦即，系爭合意除約定以前案確定判決結果扣抵
    後尚有剩餘之不確定事實發生，作為保留報酬債務之清償期
    外，同時具有抵銷契約之性質。上訴人前揭抗辯，並不可採
    。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為無理由
    ：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已於111年2月23日收受前案最高法院
    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等語，被上訴
    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前案確定判決既已認定上訴人等5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
    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12
    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
    權。依照系爭合意，即應由保留報酬中先扣抵被上訴人自彭
    ○鑒等8人承受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數額，扣抵後尚有剩餘時
    ，上訴人始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
　⒉又前案確定判決於事實及理由欄「伍、本院之判斷」第一點
    記載：被上訴人承受保誠人壽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因與
    彭○鑒等8人發生招攬爭議，關於彭○鑒等6人部分，被上訴人
    於99年10月7日與保誠人壽及其等6人達成三方協議，均同意
    退還各該要保人所繳保費扣除已領取之部分贖回金額之差額
    ，以終結本案爭議，該應退還之金額扣除該保險契約保單帳
    戶價值餘額之2分之1，先由保誠人壽支付，其餘由被上訴人
    支付，但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針對本案各應負之責任（包括
    但不限於侵權行為責任）部分，由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另行
    協商或依法處理；謝○諭部分，被上訴人於102年11月8日與
    之簽訂協議書，雙方同意被上訴人退還謝○諭所繳交之全部
    保險費99萬元後，保險契約溯及自始不生效力；楊○富部分
    ，被上訴人於102年2月5日與之簽訂協議書，雙方同意依財
    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案號1010010590號即101年評字第0
    1641號之評議決定辦理，由被上訴人退還楊○富所繳保費601
    ,200元後，保險契約溯及自始不生效力，有前案本院更一審
    判決（原審勞訴卷第156、157頁）可參。佐以被上訴人與保
    誠人壽（編號1至11部分）曾與彭○鑒等8人簽立之協議書（
    原審勞專調卷第83至90頁），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上訴人
    除辯稱被上訴人未受有損害外，對於被上訴人主張其已依該
    等協議書給付彭○鑒等8人如附表二所示合計326萬7,323元，
    並未爭執，堪認前案確定判決所指被上訴人為上訴人等5人
    清償其等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而於清償之限度內自彭
    ○鑒等8人承受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即如附表二「被上訴人主
    張之賠付金額」欄所示合計326萬7,323元。另被上訴人係自
    彭○鑒等8人承受而取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與被上訴人本身
    有無因上訴人等5人之行為而受有損害無涉，上訴人以被上
    訴人未受有損害云云置辯，自無可採。
　⒊至於前案確定判決雖以彭○鑒等8人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請
    求權時效分別自99年2月、100年3月、同年4月20日、同年5
    月8、11日起算，而被上訴人遲至102年8月7日始提起前案訴
    訟，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上訴人得拒絕給付為由，
    駁回被上訴人前案之請求（原審勞訴卷第163至167頁）。惟
    兩造於100年4月7日成立系爭合意之抵銷契約時，系爭損害
    賠償債權之請求權時效尚未完成，且依兩造約定，被上訴人
    扣留之保留報酬，於前案確定判決認定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
    付彭○鑒等8人款項應負賠償責任之扣抵事由發生時，即生扣
    抵之效力，該扣抵部分之保留報酬債權即歸於消滅，不因前
    案確定判決另為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之認
    定而受影響。
　⒋本件被上訴人扣留之附表一保留報酬合計為116萬5,408元（
    不含原審已判命被上訴人返還之102年5月13日至105年8月12
    日保留報酬210萬1,929元），扣抵被上訴人自彭○鑒等8人承
    受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326萬7,323元後，已無剩餘，上訴人
    自不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保留報酬。因此，上訴人依民法第
    179條不當得利、僱傭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僱傭及勞動基
    準法第22條第2項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
    8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
    仍應予以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鄭舜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淵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附表一：被上訴人扣留之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　　
編號 扣留日期 金額 1 99年10月13日 79,157元 2 99年11月10日 27,559元 3 99年12月9日 73,711元 4 100年1月10日 104,221元 5 100年2月10日 70元 6 100年3月14日 17,663元 7 100年4月21日 94,962元 8 100年5月12日 26,500元 9 100年6月14日 44,436元 10 100年7月14日 31,201元 11 100年8月11日 43,369元 12 100年9月13日 49,517元 13 100年10月13日 31,278元 14 100年11月14日 52,887元 15 100年11月16日 17,612元 16 100年12月14日 50,733元 17 111年1月11日 41,854元 18 111年2月13日 31,848元 19 111年3月13日 21,303元 20 111年4月11日 30,763元 21 111年5月11日 29,888元 22 111年6月13日 15,439元 23 111年7月27日 26,580元 24 111年8月13日 38,997元 25 111年9月11日 34,576元 26 111年10月12日 13,640元 27 111年11月13日 24,975元 28 111年12月12日 23,906元 29 112年1月14日 33,714元 30 112年2月7日 21,578元 31 112年3月13日 2,765元 32 112年4月11日 28,706元 合計  1,165,408元 
附表二：
編號 保單編號及已繳交保費金額(甲) 要保人 (乙) 參與人員 (丙) 簽約日期 (丁) 保費扣除回贖及保單價值之餘額 (戊) 被上訴人主張之賠付金額 (己) 1 00000000 3,000,000元 彭 ○ 鑒 謝朝熹、徐○立陳○琦、余○福 96年8月31日 1,231,382元 986,201元 2 00000000 2,300,000元 彭 ○ 鑒 謝朝熹、徐○立余○福 97年1月23日 741,019元  3 00000000 2,001,600元 彭 ○ 取 謝朝熹、徐○立劉○華 95年9月14日 915,625元 666,404元 4 00000000 1,000,000元 彭 ○ 取 謝朝熹、徐○立陳○琦、余○福 96年8月31日 417,184元  5 00000000 1,000,800元 蘇 ○ 美 謝朝熹、徐○立劉○華 95年9月14日 363,572元 181,786元 6 00000000 600,000元 劉 ○ 宏 謝朝熹、徐○立劉○華、羅至閔 96年1月10日 189,348元 206,343元 7 00000000 500,000元 劉 ○ 宏 謝朝熹、徐○立陳○琦、余○福 96年8月31日 223,338元  8 00000000 1,202,400元 涂 ○ 英 謝朝熹、徐○立劉○華、羅至閔 95年12月1日 272,176元 322,199元 9 00000000 1,000,400元 涂 ○ 英 謝朝熹、徐○立劉○華、羅至閔 96年3月16日 372,222元  10 00000000 1,501,200元 林吳○蘭 謝朝熹、徐○立劉○華、羅至閔 95年12月1日 331,922元 293,025元 11 00000000 2,000,000元 林吳○蘭 謝朝熹、徐○立陳○琦 96年6月6日 254,127元  12 00000000 990,000元 謝 ○ 諭 謝朝熹、徐○立陳○琦 94年2月15日 558,230元 431,770元 13 00000000 601,200元 楊 ○ 富 謝朝熹、徐○立陳○琦 94年3月23日 421,605元 179,595元 合計      3,267,323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易字第33號
上  訴  人  謝朝熹   
訴訟代理人  凃國慶律師
被  上訴人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國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思國  
訴訟代理人  陳業鑫律師
            普若琦律師
            林致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9月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7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原法定代理人為黃思國，於本院審理期間經董事會重新選任王銘陽為董事長，因尚未完成變更登記，暫不聲明承受訴訟，經被上訴人陳明在卷（本院卷第243頁），並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本院卷第231頁）可稽。原法定代理人黃思國之代理權雖已消滅，然被上訴人前已委任陳業鑫律師、普若琦律師、林致遠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本院卷第61頁），依照前揭規定，訴訟程序不當然停止，先予敘明。
二、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第2項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16萬5,408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2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嗣將該部分上訴聲明之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變更為自起訴狀附表所載各保留薪資日翌日起算（本院卷第87頁）；其後，又變更為自111年2月23日起算（本院卷第151頁）；核屬擴張、減縮上訴聲明，其減縮上訴聲明部分，業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原任職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誠人壽）擔任苗栗通訊處經理，嗣被上訴人於98年6月19日受讓保誠人壽除銀行保險業務及電話行銷通話以外之壽險業務後，伊自98年6月19日起，改任職於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以伊擔任保誠人壽苗栗通訊處經理期間以不當行為招攬保險，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為由，自99年10月13日起至102年4月11日止，按月扣留應發給伊之附表一所示薪資，合計116萬5,408元（下稱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兩造於100年4月7日在立法院會議室，雖就被上訴人按月扣留應發給伊之薪資1/3，並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應退補金額達成合意（下稱系爭合意），但伊並未同意以扣留薪資抵銷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債權。且依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保戶成立之協議內容，被上訴人實際上係賺得保戶解約之獲利，未受損害；況退還保戶之款項，原應由保誠人壽全額給付，被上訴人自願承擔其中1/2，因此受有損害，與伊無關。又被上訴人訴請伊損害賠償事件，業經本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60號、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2341號判決確定（下分稱前案本院更一審判決、前案最高法院判決，合稱前案確定判決），被上訴人已於111年2月23日收受前案最高法院判決，被上訴人扣留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存在。爰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僱傭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之法律關係，擇一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及自111年2月2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就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至於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10萬1,929元【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3至72所示102年5月13日至105年8月12日保留報酬】及自111年2月2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以及駁回上訴人該部分其餘利息之請求，兩造均未聲明不服，未繫屬於本院，不予贅述）。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16萬5,408元，及自111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辯以：
　㈠上訴人任職保誠人壽期間，明知所銷售之「保誠人壽運籌人生變額壽險」等保險契約，並無保證獲利，亦無固定利息收益，竟與附表二「參與人員」欄所示之人（下稱徐○立等5人），共同以前開保險契約為儲蓄型保險，保證年息可達4%至5%，期滿後本利俱還等不當方法，使附表二「要保人」欄所示之保戶（下稱彭○鑒等8人，附表二編號1至11所示要保人另稱彭○鑒等6人，編號12、13所示要保人另稱謝○諭等2人）誤信而投保。嗣彭○鑒等8人於伊自保誠人壽受讓保險契約之權利義務後，發現上情並請求賠償。伊與保誠人壽乃與彭○鑒等8人成立和解，退還所繳保費，或返還扣除回贖款及保單價值餘額後之保費，合意解除保險契約，前開退還或返還之金額由伊與保誠人壽平均負擔。伊因上訴人不當招攬行為所負擔附表二「被上訴人賠付金額」欄之賠償金，屬第三人清償，依民法第312條規定，伊於負擔清償範圍，承受彭○鑒等8人對上訴人之損害賠償債權（下稱系爭損害賠償債權）。此為前案確定判決所認定，依爭點效之法理，兩造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
　㈡上訴人為清償伊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於100年4月7日在立法院會議室，與伊成立系爭合意，約定由伊自99年10月起逐期扣留上訴人承攬報酬佣金作為賠償，並於法院判決確定後再為退補，且前案確定判決已認定上訴人確有不當招攬之侵權行為。兩造既以系爭合意為約定抵銷，伊依約扣留並抵銷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不構成不當得利。
　㈢伊扣留上訴人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性質上為承攬報酬、佣金，並非勞動基準法之工資。且上訴人於111年10月始起訴請求，已逾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之2年消滅時效；上訴人106年10月29日前之利息債權，亦已罹於民法第126條規定之5年消滅時效。伊拒絕給付。
　㈣縱使上訴人得請求返還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然被上訴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其清償期係自100年5月11日起算，至102年5月11日始完成時效，上訴人之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債權，屬時效完成前，已適於抵銷之債權，伊依民法第334條、第337條規定，為抵銷抗辯。
　㈤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原審勞訴卷第142頁，本院卷第174、175頁）：
　㈠上訴人自98年6月19日起，為被上訴人苗栗通訊處之員工。被上訴人自99年10月13日起至109年6月11日止，就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之薪資以「薪資保留」為名義，每月保留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之薪資（保留日期、金額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未給付上訴人，保留總額為326萬7,337元。
　㈡兩造於100年4月7日在立法院會議室合意如被證3會議紀錄第1、2點所示（原審勞專調卷第93頁），上訴人並於100年4月19日被證2之業務行政照會單內簽名（原審勞專調卷第91頁）。
　㈢被上訴人曾主張因上訴人之不當招攬，致其受有損害，對上訴人等人提起民事訴訟，經前案最高法院判決確定。
　㈣被上訴人、保誠人壽曾與彭○鑒等8人簽訂被證1協議書（原審勞專調卷第83至90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前案確定判決關於上訴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判斷，於本件有爭點效之適用：
　　被上訴人主張：前案確定判決已認定上訴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依爭點效之法理，兩造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等語。上訴人則辯稱：上訴人應否對彭○鑒等8人負損害賠償責任，非前案確定判決之主要爭點，未經兩造舉證與攻防，於本件無爭點效之適用云云。經查：
　⒈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而為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原確定判決之判斷顯失公平或前訴訟與本訴訟所得受之利益（例如標的金額或價額）差異甚大等情形外，應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法院及當事人對該重要爭點之法律關係，皆不得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張，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前以上訴人及徐○立、陳○琦、劉○華、余○福（下稱上訴人等5人）任職保誠人壽期間，對彭○鑒等8人有不當招攬行為，嗣彭○鑒等8人請求賠償，經被上訴人、保誠人壽與彭○鑒等8人成立和解，被上訴人因負擔附表二「被上訴人賠付金額」欄之賠償金而受有損害，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88條第3項、第227條規定向上訴人等5人為請求；被上訴人代上訴人等5人給付而填補彭○鑒等8人所受損失後，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清償限度內承受彭○鑒等8人對上訴人等5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亦得向上訴人等5人為請求；如認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已完成，上訴人等5人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免除債務之利益，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向上訴人等5人為請求為由，訴請上訴人等5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或返還不當得利，經前案確定判決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確定，有前案確定判決書（原審勞專調卷第75至82頁、原審勞訴卷第145至170頁）為證，且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⒊上訴人於前案既辯稱：其招攬行為非屬違法或不當，被上訴人主張其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不可採；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彭○鑒等8人簽訂協議書時，未表明係就他人之債務而為清償，而係以被上訴人為保險契約承受人之地位成立和解，為清償自己之債務而為給付，被上訴人主張適用民法第312條規定，自非有據等語，有前案本院更一審判決書（原審勞訴卷第153、154頁）為證。可見上訴人有無不當招攬行為而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被上訴人是否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雖非前案訴訟標的，惟既影響前案之勝敗，自屬重要爭點，且經兩造就此等重要爭點為舉證及辯論。
　⒋而本院前案判決於事實及理由欄「伍、本院之判斷」第四點已詳載：依被上訴人所提出謝○諭之試算表及彭賢取之系爭保單，其上分別載有徐○立與上訴人簽名註記「5年後保證領回1180721」、劉○華與徐○立簽名註記「六年滿期領回2112578，未達到需補齊差額」；余○福、徐○立、陳○琦出具予彭賢取之承諾書載明「要保人彭賢取…98年8月31日領取4萬元利息，至99年8月31日領回104萬元，若保單帳戶價值未達104萬元，則由立承諾書人共同補足其價差」；又楊○富案之評議書記載「…申請人（即楊○富）對於『詳細內容以系爭保險契約為準』之理解是否因業務員徐○立將系爭保險契約交付申請人時，即在系爭保險契約上註明第6年領回759,846元，且業務經理即上訴人也做相同承諾，在試算表上簽名保證，…對申請人投保系爭保單之意願產生重大影響，…甚且於保單上簽名或蓋章擔保之人員高達3名且層級高達業務經理，並簽發票據以為擔保，以取信申請人簽約投保。…本中心認為…當時招攬之業務員確有保證獲利不當招攬之情形…」等語，足見上訴人等5人確有將屬投資型保單之系爭保險契約，以儲蓄型保單方式向彭○鑒等8人招攬投保，其等有不當招攬行為，並致彭○鑒等8人因誤信投保而受有損害，故上訴人等5人對彭○鑒等8人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被上訴人與彭○鑒等8人之協議書均載有彭○鑒等人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所生招攬爭議乙案（事）」，同意由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平分退還彭○鑒等6人所繳保費扣除已領取部分贖回金額之差額，或被上訴人退還謝○諭2人所繳保費，「以終結本案爭議」，「但甲方（即上訴人）及乙方（即保誠人壽）針對雙方各自應負之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侵權行為責任）部分，由甲乙雙方另行協商或依法處理」等字句，可知被上訴人已表明係為終結上訴人等5人不當招攬行為所生之爭議而賠償彭○鑒等8人，此足以使彭○鑒等8人知悉被上訴人係為上訴人等5人清償其等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之意，故被上訴人應為民法第312條所指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準此，被上訴人於其清償之限度內，即承受彭○鑒等8人對上訴人等5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有前案本院更一審判決（原審勞訴卷第161至163頁）可參。堪認前案確定判決本於當事人充分舉證及辯論之結果，對於上訴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重要爭點，已依據前揭理由而為判斷。
　⒌本件兩造均為前案之當事人，且前案確定判決就上開重要爭點，已依雙方舉證及辯論結果為前揭判斷，該判斷復無顯然違背法令或顯失公平之處，上訴人亦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依照前揭說明，本件應受前案爭點效之拘束，兩造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上訴人就上開事實猶為相反之主張，自無可採。
　㈡兩造間系爭合意具抵銷契約之性質：
　　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就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爭議，成立系爭合意，約定由被上訴人自99年10月起逐期扣留上訴人部分報酬，待前案判決確定後，再為退補，系爭合意具約定抵銷之性質等語。上訴人固不爭執兩造成立系爭合意之事實，然辯稱：系爭合意係約定被上訴人於前案判決確定後，得自扣留金額中扣除前案判決主文命上訴人給付之金額，屬雙方給付金額交互計算之約定，不涉及抵銷或約定抵銷云云。經查：
　⒈按抵銷契約與法定抵銷不同，前者為雙方當事人以消滅互負之債務為目的而訂定之契約，屬於諾成、不要式、雙務、有償及要因契約，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後者於具備抵銷適狀時，依一方之意思表示而發生效力，為形成權。抵銷契約之成立及其效力，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無須受民法第334條所定抵銷要件之限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9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於100年4月7日在立法院會議室，就上訴人陳情被上訴人不當扣除佣金一事，成立系爭合意，其會議紀錄記載：「⒈本案經協調，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即被上訴人，下同）及陳情人（即上訴人，下同）雙方均同意，自100年4月份起以陳情人每月應實發薪資3分之1計算預先扣除額。另自99年10月份起至100年3月份止，所累計扣除陳情人佣金920,555元，重新以陳情人每月應實發薪資3分之1計算預先扣除額，中國人壽並儘速將超過上述協調方式計算多出預先扣除額之款項退還予陳情人。⒉由於中國人壽已於本案召開第一次協調會議後，便已向該案有關人員提起訴訟確認相關責任，故未來再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中國人壽與陳情人雙方間所應退補之賠償給付」（原審勞專調卷第93頁）。參以卷附100年4月19日業務行政照會單（原審勞專調卷第91頁），其照會對象為上訴人，係有關100年3月工作月薪核發通知，照會內容記載：「台端保留薪資方案，改以每月應領薪資3分之1保留，並溯自99年10月15日起調整，故本月結算核發薪資金額為428,174元」等語；上訴人則於照會回覆欄填載：「同意照會內容」等語，並簽名。足見兩造已合意由被上訴人自上訴人99年10月起之每月應實發報酬扣留1/3，並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雙方間所應退補之賠償給付」。
　⒊前揭會議紀錄既載明：被上訴人「已向該案有關人員提起訴訟確認相關責任，故未來再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中國人壽與陳情人雙方間所應退補之賠償給付」，堪認所謂「法院判決結果」，係作為兩造確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付彭○鑒等8人之款項有無相關賠償責任之依據，應自包含前案確定判決理由中就相關事實所為之認定，非如上訴人所稱僅以前案確定判決主文命上訴人給付之金額為限。
　⒋被上訴人既以其因上訴人等5人不當招攬行為，致賠付彭○鑒等8人如附表二「被上訴人主張之賠付金額」欄所示合計326萬7,323元為由，對上訴人等5人提起前案之損害賠償訴訟，兩造復合意由被上訴人扣留上訴人部分報酬，且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兩造所應「退補」之金額。則所謂「退補」，當指被上訴人扣留之保留報酬中扣抵前案確定判決認定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付彭○鑒等8人款項應負賠償責任之數額後，兩造就其差額多退（被上訴人返還扣抵剩餘之保留報酬）、少補（上訴人給付扣抵不足之損害賠償）之意。
　⒌因此，兩造間所成立之系爭合意，係約定由被上訴人預先扣留應給付上訴人之部分報酬，待前案判決確定後，逕由該保留報酬中扣抵前案確定判決所認定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付彭○鑒等8人款項應負賠償責任之數額，再依扣抵結果，由被上訴人返還扣抵剩餘之保留報酬，或由上訴人給付扣抵不足之損害賠償；亦即，系爭合意除約定以前案確定判決結果扣抵後尚有剩餘之不確定事實發生，作為保留報酬債務之清償期外，同時具有抵銷契約之性質。上訴人前揭抗辯，並不可採。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為無理由：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已於111年2月23日收受前案最高法院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等語，被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前案確定判決既已認定上訴人等5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依照系爭合意，即應由保留報酬中先扣抵被上訴人自彭○鑒等8人承受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數額，扣抵後尚有剩餘時，上訴人始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
　⒉又前案確定判決於事實及理由欄「伍、本院之判斷」第一點記載：被上訴人承受保誠人壽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因與彭○鑒等8人發生招攬爭議，關於彭○鑒等6人部分，被上訴人於99年10月7日與保誠人壽及其等6人達成三方協議，均同意退還各該要保人所繳保費扣除已領取之部分贖回金額之差額，以終結本案爭議，該應退還之金額扣除該保險契約保單帳戶價值餘額之2分之1，先由保誠人壽支付，其餘由被上訴人支付，但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針對本案各應負之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侵權行為責任）部分，由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另行協商或依法處理；謝○諭部分，被上訴人於102年11月8日與之簽訂協議書，雙方同意被上訴人退還謝○諭所繳交之全部保險費99萬元後，保險契約溯及自始不生效力；楊○富部分，被上訴人於102年2月5日與之簽訂協議書，雙方同意依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案號1010010590號即101年評字第01641號之評議決定辦理，由被上訴人退還楊○富所繳保費601,200元後，保險契約溯及自始不生效力，有前案本院更一審判決（原審勞訴卷第156、157頁）可參。佐以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編號1至11部分）曾與彭○鑒等8人簽立之協議書（原審勞專調卷第83至90頁），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上訴人除辯稱被上訴人未受有損害外，對於被上訴人主張其已依該等協議書給付彭○鑒等8人如附表二所示合計326萬7,323元，並未爭執，堪認前案確定判決所指被上訴人為上訴人等5人清償其等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而於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即如附表二「被上訴人主張之賠付金額」欄所示合計326萬7,323元。另被上訴人係自彭○鑒等8人承受而取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與被上訴人本身有無因上訴人等5人之行為而受有損害無涉，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受有損害云云置辯，自無可採。
　⒊至於前案確定判決雖以彭○鑒等8人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請求權時效分別自99年2月、100年3月、同年4月20日、同年5月8、11日起算，而被上訴人遲至102年8月7日始提起前案訴訟，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上訴人得拒絕給付為由，駁回被上訴人前案之請求（原審勞訴卷第163至167頁）。惟兩造於100年4月7日成立系爭合意之抵銷契約時，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請求權時效尚未完成，且依兩造約定，被上訴人扣留之保留報酬，於前案確定判決認定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付彭○鑒等8人款項應負賠償責任之扣抵事由發生時，即生扣抵之效力，該扣抵部分之保留報酬債權即歸於消滅，不因前案確定判決另為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之認定而受影響。
　⒋本件被上訴人扣留之附表一保留報酬合計為116萬5,408元（不含原審已判命被上訴人返還之102年5月13日至105年8月12日保留報酬210萬1,929元），扣抵被上訴人自彭○鑒等8人承受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326萬7,323元後，已無剩餘，上訴人自不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保留報酬。因此，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僱傭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僱傭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鄭舜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淵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附表一：被上訴人扣留之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　　
		編號

		扣留日期

		金額



		1

		99年10月13日

		79,157元



		2

		99年11月10日

		27,559元



		3

		99年12月9日

		73,711元



		4

		100年1月10日

		104,221元



		5

		100年2月10日

		70元



		6

		100年3月14日

		17,663元



		7

		100年4月21日

		94,962元



		8

		100年5月12日

		26,500元



		9

		100年6月14日

		44,436元



		10

		100年7月14日

		31,201元



		11

		100年8月11日

		43,369元



		12

		100年9月13日

		49,517元



		13

		100年10月13日

		31,278元



		14

		100年11月14日

		52,887元



		15

		100年11月16日

		17,612元



		16

		100年12月14日

		50,733元



		17

		111年1月11日

		41,854元



		18

		111年2月13日

		31,848元



		19

		111年3月13日

		21,303元



		20

		111年4月11日

		30,763元



		21

		111年5月11日

		29,888元



		22

		111年6月13日

		15,439元



		23

		111年7月27日

		26,580元



		24

		111年8月13日

		38,997元



		25

		111年9月11日

		34,576元



		26

		111年10月12日

		13,640元



		27

		111年11月13日

		24,975元



		28

		111年12月12日

		23,906元



		29

		112年1月14日

		33,714元



		30

		112年2月7日

		21,578元



		31

		112年3月13日

		2,765元



		32

		112年4月11日

		28,706元



		合計

		


		1,165,408元







附表二：
		編號

		保單編號及已繳交保費金額(甲)

		要保人
(乙)

		參與人員
(丙)

		簽約日期
(丁)

		保費扣除回贖及保單價值之餘額
(戊)

		被上訴人主張之賠付金額
(己)



		1

		00000000
3,000,000元

		彭 ○ 鑒

		謝朝熹、徐○立陳○琦、余○福

		96年8月31日

		1,231,382元

		986,201元



		2

		00000000
2,300,000元

		彭 ○ 鑒

		謝朝熹、徐○立余○福

		97年1月23日

		741,019元

		




		3

		00000000
2,001,600元

		彭 ○ 取

		謝朝熹、徐○立劉○華

		95年9月14日

		915,625元

		666,404元



		4

		00000000
1,000,000元

		彭 ○ 取

		謝朝熹、徐○立陳○琦、余○福

		96年8月31日

		417,184元

		




		5

		00000000
1,000,800元

		蘇 ○ 美

		謝朝熹、徐○立劉○華

		95年9月14日

		363,572元

		181,786元



		6

		00000000
600,000元

		劉 ○ 宏

		謝朝熹、徐○立劉○華、羅至閔

		96年1月10日

		189,348元

		206,343元



		7

		00000000
500,000元

		劉 ○ 宏

		謝朝熹、徐○立陳○琦、余○福

		96年8月31日

		223,338元

		




		8

		00000000
1,202,400元

		涂 ○ 英

		謝朝熹、徐○立劉○華、羅至閔

		95年12月1日

		272,176元

		322,199元



		9

		00000000
1,000,400元

		涂 ○ 英

		謝朝熹、徐○立劉○華、羅至閔

		96年3月16日

		372,222元

		




		10

		00000000
1,501,200元

		林吳○蘭

		謝朝熹、徐○立劉○華、羅至閔

		95年12月1日

		331,922元

		293,025元



		11

		00000000
2,000,000元

		林吳○蘭

		謝朝熹、徐○立陳○琦

		96年6月6日

		254,127元

		




		12

		00000000
990,000元

		謝 ○ 諭

		謝朝熹、徐○立陳○琦

		94年2月15日

		558,230元

		431,770元



		13

		00000000
601,200元

		楊 ○ 富

		謝朝熹、徐○立陳○琦

		94年3月23日

		421,605元

		179,595元



		合計

		


		


		


		


		


		3,267,323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易字第33號
上  訴  人  謝朝熹   
訴訟代理人  凃國慶律師
被  上訴人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國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思國  
訴訟代理人  陳業鑫律師
            普若琦律師
            林致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9月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7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原法定代理人為黃思國，於本院審理期間經董事會重新選任王銘陽為董事長，因尚未完成變更登記，暫不聲明承受訴訟，經被上訴人陳明在卷（本院卷第243頁），並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本院卷第231頁）可稽。原法定代理人黃思國之代理權雖已消滅，然被上訴人前已委任陳業鑫律師、普若琦律師、林致遠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本院卷第61頁），依照前揭規定，訴訟程序不當然停止，先予敘明。
二、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第2項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16萬5,408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2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嗣將該部分上訴聲明之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變更為自起訴狀附表所載各保留薪資日翌日起算（本院卷第87頁）；其後，又變更為自111年2月23日起算（本院卷第151頁）；核屬擴張、減縮上訴聲明，其減縮上訴聲明部分，業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原任職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誠人壽）擔任苗栗通訊處經理，嗣被上訴人於98年6月19日受讓保誠人壽除銀行保險業務及電話行銷通話以外之壽險業務後，伊自98年6月19日起，改任職於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以伊擔任保誠人壽苗栗通訊處經理期間以不當行為招攬保險，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為由，自99年10月13日起至102年4月11日止，按月扣留應發給伊之附表一所示薪資，合計116萬5,408元（下稱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兩造於100年4月7日在立法院會議室，雖就被上訴人按月扣留應發給伊之薪資1/3，並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應退補金額達成合意（下稱系爭合意），但伊並未同意以扣留薪資抵銷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債權。且依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保戶成立之協議內容，被上訴人實際上係賺得保戶解約之獲利，未受損害；況退還保戶之款項，原應由保誠人壽全額給付，被上訴人自願承擔其中1/2，因此受有損害，與伊無關。又被上訴人訴請伊損害賠償事件，業經本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60號、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2341號判決確定（下分稱前案本院更一審判決、前案最高法院判決，合稱前案確定判決），被上訴人已於111年2月23日收受前案最高法院判決，被上訴人扣留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存在。爰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僱傭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之法律關係，擇一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及自111年2月23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就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至於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10萬1,929元【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3至72所示102年5月13日至105年8月12日保留報酬】及自111年2月2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以及駁回上訴人該部分其餘利息之請求，兩造均未聲明不服，未繫屬於本院，不予贅述）。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16萬5,408元，及自111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辯以：
　㈠上訴人任職保誠人壽期間，明知所銷售之「保誠人壽運籌人生變額壽險」等保險契約，並無保證獲利，亦無固定利息收益，竟與附表二「參與人員」欄所示之人（下稱徐○立等5人），共同以前開保險契約為儲蓄型保險，保證年息可達4%至5%，期滿後本利俱還等不當方法，使附表二「要保人」欄所示之保戶（下稱彭○鑒等8人，附表二編號1至11所示要保人另稱彭○鑒等6人，編號12、13所示要保人另稱謝○諭等2人）誤信而投保。嗣彭○鑒等8人於伊自保誠人壽受讓保險契約之權利義務後，發現上情並請求賠償。伊與保誠人壽乃與彭○鑒等8人成立和解，退還所繳保費，或返還扣除回贖款及保單價值餘額後之保費，合意解除保險契約，前開退還或返還之金額由伊與保誠人壽平均負擔。伊因上訴人不當招攬行為所負擔附表二「被上訴人賠付金額」欄之賠償金，屬第三人清償，依民法第312條規定，伊於負擔清償範圍，承受彭○鑒等8人對上訴人之損害賠償債權（下稱系爭損害賠償債權）。此為前案確定判決所認定，依爭點效之法理，兩造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
　㈡上訴人為清償伊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於100年4月7日在立法院會議室，與伊成立系爭合意，約定由伊自99年10月起逐期扣留上訴人承攬報酬佣金作為賠償，並於法院判決確定後再為退補，且前案確定判決已認定上訴人確有不當招攬之侵權行為。兩造既以系爭合意為約定抵銷，伊依約扣留並抵銷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不構成不當得利。
　㈢伊扣留上訴人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性質上為承攬報酬、佣金，並非勞動基準法之工資。且上訴人於111年10月始起訴請求，已逾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之2年消滅時效；上訴人106年10月29日前之利息債權，亦已罹於民法第126條規定之5年消滅時效。伊拒絕給付。
　㈣縱使上訴人得請求返還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然被上訴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其清償期係自100年5月11日起算，至102年5月11日始完成時效，上訴人之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債權，屬時效完成前，已適於抵銷之債權，伊依民法第334條、第337條規定，為抵銷抗辯。
　㈤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原審勞訴卷第142頁，本院卷第174、175頁）：
　㈠上訴人自98年6月19日起，為被上訴人苗栗通訊處之員工。被上訴人自99年10月13日起至109年6月11日止，就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之薪資以「薪資保留」為名義，每月保留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之薪資（保留日期、金額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未給付上訴人，保留總額為326萬7,337元。
　㈡兩造於100年4月7日在立法院會議室合意如被證3會議紀錄第1、2點所示（原審勞專調卷第93頁），上訴人並於100年4月19日被證2之業務行政照會單內簽名（原審勞專調卷第91頁）。
　㈢被上訴人曾主張因上訴人之不當招攬，致其受有損害，對上訴人等人提起民事訴訟，經前案最高法院判決確定。
　㈣被上訴人、保誠人壽曾與彭○鑒等8人簽訂被證1協議書（原審勞專調卷第83至90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前案確定判決關於上訴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判斷，於本件有爭點效之適用：
　　被上訴人主張：前案確定判決已認定上訴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依爭點效之法理，兩造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等語。上訴人則辯稱：上訴人應否對彭○鑒等8人負損害賠償責任，非前案確定判決之主要爭點，未經兩造舉證與攻防，於本件無爭點效之適用云云。經查：
　⒈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而為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原確定判決之判斷顯失公平或前訴訟與本訴訟所得受之利益（例如標的金額或價額）差異甚大等情形外，應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法院及當事人對該重要爭點之法律關係，皆不得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張，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前以上訴人及徐○立、陳○琦、劉○華、余○福（下稱上訴人等5人）任職保誠人壽期間，對彭○鑒等8人有不當招攬行為，嗣彭○鑒等8人請求賠償，經被上訴人、保誠人壽與彭○鑒等8人成立和解，被上訴人因負擔附表二「被上訴人賠付金額」欄之賠償金而受有損害，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88條第3項、第227條規定向上訴人等5人為請求；被上訴人代上訴人等5人給付而填補彭○鑒等8人所受損失後，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清償限度內承受彭○鑒等8人對上訴人等5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亦得向上訴人等5人為請求；如認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已完成，上訴人等5人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免除債務之利益，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向上訴人等5人為請求為由，訴請上訴人等5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或返還不當得利，經前案確定判決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確定，有前案確定判決書（原審勞專調卷第75至82頁、原審勞訴卷第145至170頁）為證，且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⒊上訴人於前案既辯稱：其招攬行為非屬違法或不當，被上訴人主張其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不可採；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彭○鑒等8人簽訂協議書時，未表明係就他人之債務而為清償，而係以被上訴人為保險契約承受人之地位成立和解，為清償自己之債務而為給付，被上訴人主張適用民法第312條規定，自非有據等語，有前案本院更一審判決書（原審勞訴卷第153、154頁）為證。可見上訴人有無不當招攬行為而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被上訴人是否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雖非前案訴訟標的，惟既影響前案之勝敗，自屬重要爭點，且經兩造就此等重要爭點為舉證及辯論。
　⒋而本院前案判決於事實及理由欄「伍、本院之判斷」第四點已詳載：依被上訴人所提出謝○諭之試算表及彭賢取之系爭保單，其上分別載有徐○立與上訴人簽名註記「5年後保證領回1180721」、劉○華與徐○立簽名註記「六年滿期領回2112578，未達到需補齊差額」；余○福、徐○立、陳○琦出具予彭賢取之承諾書載明「要保人彭賢取…98年8月31日領取4萬元利息，至99年8月31日領回104萬元，若保單帳戶價值未達104萬元，則由立承諾書人共同補足其價差」；又楊○富案之評議書記載「…申請人（即楊○富）對於『詳細內容以系爭保險契約為準』之理解是否因業務員徐○立將系爭保險契約交付申請人時，即在系爭保險契約上註明第6年領回759,846元，且業務經理即上訴人也做相同承諾，在試算表上簽名保證，…對申請人投保系爭保單之意願產生重大影響，…甚且於保單上簽名或蓋章擔保之人員高達3名且層級高達業務經理，並簽發票據以為擔保，以取信申請人簽約投保。…本中心認為…當時招攬之業務員確有保證獲利不當招攬之情形…」等語，足見上訴人等5人確有將屬投資型保單之系爭保險契約，以儲蓄型保單方式向彭○鑒等8人招攬投保，其等有不當招攬行為，並致彭○鑒等8人因誤信投保而受有損害，故上訴人等5人對彭○鑒等8人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被上訴人與彭○鑒等8人之協議書均載有彭○鑒等人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所生招攬爭議乙案（事）」，同意由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平分退還彭○鑒等6人所繳保費扣除已領取部分贖回金額之差額，或被上訴人退還謝○諭2人所繳保費，「以終結本案爭議」，「但甲方（即上訴人）及乙方（即保誠人壽）針對雙方各自應負之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侵權行為責任）部分，由甲乙雙方另行協商或依法處理」等字句，可知被上訴人已表明係為終結上訴人等5人不當招攬行為所生之爭議而賠償彭○鑒等8人，此足以使彭○鑒等8人知悉被上訴人係為上訴人等5人清償其等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之意，故被上訴人應為民法第312條所指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準此，被上訴人於其清償之限度內，即承受彭○鑒等8人對上訴人等5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有前案本院更一審判決（原審勞訴卷第161至163頁）可參。堪認前案確定判決本於當事人充分舉證及辯論之結果，對於上訴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重要爭點，已依據前揭理由而為判斷。
　⒌本件兩造均為前案之當事人，且前案確定判決就上開重要爭點，已依雙方舉證及辯論結果為前揭判斷，該判斷復無顯然違背法令或顯失公平之處，上訴人亦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依照前揭說明，本件應受前案爭點效之拘束，兩造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上訴人就上開事實猶為相反之主張，自無可採。
　㈡兩造間系爭合意具抵銷契約之性質：
　　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就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爭議，成立系爭合意，約定由被上訴人自99年10月起逐期扣留上訴人部分報酬，待前案判決確定後，再為退補，系爭合意具約定抵銷之性質等語。上訴人固不爭執兩造成立系爭合意之事實，然辯稱：系爭合意係約定被上訴人於前案判決確定後，得自扣留金額中扣除前案判決主文命上訴人給付之金額，屬雙方給付金額交互計算之約定，不涉及抵銷或約定抵銷云云。經查：
　⒈按抵銷契約與法定抵銷不同，前者為雙方當事人以消滅互負之債務為目的而訂定之契約，屬於諾成、不要式、雙務、有償及要因契約，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後者於具備抵銷適狀時，依一方之意思表示而發生效力，為形成權。抵銷契約之成立及其效力，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無須受民法第334條所定抵銷要件之限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9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於100年4月7日在立法院會議室，就上訴人陳情被上訴人不當扣除佣金一事，成立系爭合意，其會議紀錄記載：「⒈本案經協調，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即被上訴人，下同）及陳情人（即上訴人，下同）雙方均同意，自100年4月份起以陳情人每月應實發薪資3分之1計算預先扣除額。另自99年10月份起至100年3月份止，所累計扣除陳情人佣金920,555元，重新以陳情人每月應實發薪資3分之1計算預先扣除額，中國人壽並儘速將超過上述協調方式計算多出預先扣除額之款項退還予陳情人。⒉由於中國人壽已於本案召開第一次協調會議後，便已向該案有關人員提起訴訟確認相關責任，故未來再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中國人壽與陳情人雙方間所應退補之賠償給付」（原審勞專調卷第93頁）。參以卷附100年4月19日業務行政照會單（原審勞專調卷第91頁），其照會對象為上訴人，係有關100年3月工作月薪核發通知，照會內容記載：「台端保留薪資方案，改以每月應領薪資3分之1保留，並溯自99年10月15日起調整，故本月結算核發薪資金額為428,174元」等語；上訴人則於照會回覆欄填載：「同意照會內容」等語，並簽名。足見兩造已合意由被上訴人自上訴人99年10月起之每月應實發報酬扣留1/3，並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雙方間所應退補之賠償給付」。
　⒊前揭會議紀錄既載明：被上訴人「已向該案有關人員提起訴訟確認相關責任，故未來再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中國人壽與陳情人雙方間所應退補之賠償給付」，堪認所謂「法院判決結果」，係作為兩造確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付彭○鑒等8人之款項有無相關賠償責任之依據，應自包含前案確定判決理由中就相關事實所為之認定，非如上訴人所稱僅以前案確定判決主文命上訴人給付之金額為限。
　⒋被上訴人既以其因上訴人等5人不當招攬行為，致賠付彭○鑒等8人如附表二「被上訴人主張之賠付金額」欄所示合計326萬7,323元為由，對上訴人等5人提起前案之損害賠償訴訟，兩造復合意由被上訴人扣留上訴人部分報酬，且視法院判決結果，決定兩造所應「退補」之金額。則所謂「退補」，當指被上訴人扣留之保留報酬中扣抵前案確定判決認定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付彭○鑒等8人款項應負賠償責任之數額後，兩造就其差額多退（被上訴人返還扣抵剩餘之保留報酬）、少補（上訴人給付扣抵不足之損害賠償）之意。
　⒌因此，兩造間所成立之系爭合意，係約定由被上訴人預先扣留應給付上訴人之部分報酬，待前案判決確定後，逕由該保留報酬中扣抵前案確定判決所認定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付彭○鑒等8人款項應負賠償責任之數額，再依扣抵結果，由被上訴人返還扣抵剩餘之保留報酬，或由上訴人給付扣抵不足之損害賠償；亦即，系爭合意除約定以前案確定判決結果扣抵後尚有剩餘之不確定事實發生，作為保留報酬債務之清償期外，同時具有抵銷契約之性質。上訴人前揭抗辯，並不可採。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為無理由：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已於111年2月23日收受前案最高法院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等語，被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前案確定判決既已認定上訴人等5人有不當招攬行為應對彭○鑒等8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12條規定於其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依照系爭合意，即應由保留報酬中先扣抵被上訴人自彭○鑒等8人承受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數額，扣抵後尚有剩餘時，上訴人始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
　⒉又前案確定判決於事實及理由欄「伍、本院之判斷」第一點記載：被上訴人承受保誠人壽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因與彭○鑒等8人發生招攬爭議，關於彭○鑒等6人部分，被上訴人於99年10月7日與保誠人壽及其等6人達成三方協議，均同意退還各該要保人所繳保費扣除已領取之部分贖回金額之差額，以終結本案爭議，該應退還之金額扣除該保險契約保單帳戶價值餘額之2分之1，先由保誠人壽支付，其餘由被上訴人支付，但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針對本案各應負之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侵權行為責任）部分，由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另行協商或依法處理；謝○諭部分，被上訴人於102年11月8日與之簽訂協議書，雙方同意被上訴人退還謝○諭所繳交之全部保險費99萬元後，保險契約溯及自始不生效力；楊○富部分，被上訴人於102年2月5日與之簽訂協議書，雙方同意依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案號1010010590號即101年評字第01641號之評議決定辦理，由被上訴人退還楊○富所繳保費601,200元後，保險契約溯及自始不生效力，有前案本院更一審判決（原審勞訴卷第156、157頁）可參。佐以被上訴人與保誠人壽（編號1至11部分）曾與彭○鑒等8人簽立之協議書（原審勞專調卷第83至90頁），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上訴人除辯稱被上訴人未受有損害外，對於被上訴人主張其已依該等協議書給付彭○鑒等8人如附表二所示合計326萬7,323元，並未爭執，堪認前案確定判決所指被上訴人為上訴人等5人清償其等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而於清償之限度內自彭○鑒等8人承受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即如附表二「被上訴人主張之賠付金額」欄所示合計326萬7,323元。另被上訴人係自彭○鑒等8人承受而取得系爭損害賠償債權，與被上訴人本身有無因上訴人等5人之行為而受有損害無涉，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受有損害云云置辯，自無可採。
　⒊至於前案確定判決雖以彭○鑒等8人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請求權時效分別自99年2月、100年3月、同年4月20日、同年5月8、11日起算，而被上訴人遲至102年8月7日始提起前案訴訟，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上訴人得拒絕給付為由，駁回被上訴人前案之請求（原審勞訴卷第163至167頁）。惟兩造於100年4月7日成立系爭合意之抵銷契約時，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請求權時效尚未完成，且依兩造約定，被上訴人扣留之保留報酬，於前案確定判決認定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賠付彭○鑒等8人款項應負賠償責任之扣抵事由發生時，即生扣抵之效力，該扣抵部分之保留報酬債權即歸於消滅，不因前案確定判決另為系爭損害賠償債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之認定而受影響。
　⒋本件被上訴人扣留之附表一保留報酬合計為116萬5,408元（不含原審已判命被上訴人返還之102年5月13日至105年8月12日保留報酬210萬1,929元），扣抵被上訴人自彭○鑒等8人承受之系爭損害賠償債權326萬7,323元後，已無剩餘，上訴人自不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保留報酬。因此，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僱傭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僱傭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6萬5,408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鄭舜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淵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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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被上訴人扣留之116萬5,408元保留報酬　　
編號 扣留日期 金額 1 99年10月13日 79,157元 2 99年11月10日 27,559元 3 99年12月9日 73,711元 4 100年1月10日 104,221元 5 100年2月10日 70元 6 100年3月14日 17,663元 7 100年4月21日 94,962元 8 100年5月12日 26,500元 9 100年6月14日 44,436元 10 100年7月14日 31,201元 11 100年8月11日 43,369元 12 100年9月13日 49,517元 13 100年10月13日 31,278元 14 100年11月14日 52,887元 15 100年11月16日 17,612元 16 100年12月14日 50,733元 17 111年1月11日 41,854元 18 111年2月13日 31,848元 19 111年3月13日 21,303元 20 111年4月11日 30,763元 21 111年5月11日 29,888元 22 111年6月13日 15,439元 23 111年7月27日 26,580元 24 111年8月13日 38,997元 25 111年9月11日 34,576元 26 111年10月12日 13,640元 27 111年11月13日 24,975元 28 111年12月12日 23,906元 29 112年1月14日 33,714元 30 112年2月7日 21,578元 31 112年3月13日 2,765元 32 112年4月11日 28,706元 合計  1,165,408元 
附表二：
編號 保單編號及已繳交保費金額(甲) 要保人 (乙) 參與人員 (丙) 簽約日期 (丁) 保費扣除回贖及保單價值之餘額 (戊) 被上訴人主張之賠付金額 (己) 1 00000000 3,000,000元 彭 ○ 鑒 謝朝熹、徐○立陳○琦、余○福 96年8月31日 1,231,382元 986,201元 2 00000000 2,300,000元 彭 ○ 鑒 謝朝熹、徐○立余○福 97年1月23日 741,019元  3 00000000 2,001,600元 彭 ○ 取 謝朝熹、徐○立劉○華 95年9月14日 915,625元 666,404元 4 00000000 1,000,000元 彭 ○ 取 謝朝熹、徐○立陳○琦、余○福 96年8月31日 417,184元  5 00000000 1,000,800元 蘇 ○ 美 謝朝熹、徐○立劉○華 95年9月14日 363,572元 181,786元 6 00000000 600,000元 劉 ○ 宏 謝朝熹、徐○立劉○華、羅至閔 96年1月10日 189,348元 206,343元 7 00000000 500,000元 劉 ○ 宏 謝朝熹、徐○立陳○琦、余○福 96年8月31日 223,338元  8 00000000 1,202,400元 涂 ○ 英 謝朝熹、徐○立劉○華、羅至閔 95年12月1日 272,176元 322,199元 9 00000000 1,000,400元 涂 ○ 英 謝朝熹、徐○立劉○華、羅至閔 96年3月16日 372,222元  10 00000000 1,501,200元 林吳○蘭 謝朝熹、徐○立劉○華、羅至閔 95年12月1日 331,922元 293,025元 11 00000000 2,000,000元 林吳○蘭 謝朝熹、徐○立陳○琦 96年6月6日 254,127元  12 00000000 990,000元 謝 ○ 諭 謝朝熹、徐○立陳○琦 94年2月15日 558,230元 431,770元 13 00000000 601,200元 楊 ○ 富 謝朝熹、徐○立陳○琦 94年3月23日 421,605元 179,595元 合計      3,267,323元 



